
九
八

關

於

「
公

務

員

之

忠

誠

義

務

」
之

裁

定

——

聯
邦
憲
法
法
院
裁
判
集
第
三
十
九
卷
第
三
百
十
四
頁
以
下

譯
者**

林
明
鏘

要
旨

姜理
由

A
、一

 I
 '

?

相
關
法
規
條
文

E
、
妻

rv
'

n
政
法
脘
之
i

及
其
理
由
 

>'邦
及
聯
邦
之
關
之
意
見
 

VI
、
愿
口
之
意
見

 

B
'
 1

1

^



I
、
開
始
程
序
仍
未
終
結

 

?

行
政
法
院
之
理
由
有
其
正
確
性

 

D
、
i

審
査
程
f

對
象
爲
^

一
務
員；*

九

観

一

畫

二

款

 

C
、
邦
公
務
員
法
第
九
條
第

一

 i

 一

款
與
基
本
法
及
縳
合
 

I
、
公
務
員
及
法
官
應
對
憲
法
秩S

力

 

A

A務
員
之
忠
誠
義
務

 

2.
政
®-H
之

議

義

務

 

i

本

法

之

輩

糧

4
-違

反

基

本

董

三

十
三
條
第
五
項
所
要f

忠
誠
義
_

即
爲
違
5

職
務
上
義
務

 

5.

檢

驗

「
隨

雷

靈

自

由

民

主

之

基

本

秩2

力

」
之
擔
保

 

&

法
律
規
定
S

牴
觸
憲
法
之
情
形

 

7

.

3
受
忠
誠
義
務
拘
束
之
公
務
員
範
圍

 

g

在

公

職

廉

務

之

僱

員

亦S

束

 

3

就

薹

職

務

之

判

斷

 

〒

1

王
之
決
定
自
由

L

鰲

S

芷

由

聯

邦

憲

法

篇
爲
之

九
九



I

 

o
o

2
■麗

憲

法

法

院

過

去

就

國

民

介

入

政

黨

活

豐

歸

並

非

公

務
f

爲
 

3.
基-

1
4
*

三
十
三
條
第
五
項
與
第
二
十

I

霞

二

項

之

—

 

f
f
i
、
基
i

l

i
利
之
f

 

i

a論
自

由

臺

本

人

權

(a)
 

言
醫
由
與
公
務
員
之
忠
誠
義
務
二
者
的
■

:
歷
史
沿
革

(b)
 

基
產
第
三
士
二
篇
五
項
限
制
了
第
五
簾
二
項

3.
 

基
本
法
第
三
條
第
三
項
止
歧
視
原
則
與
公f

之
i

義
務

4.
 

基

本

窗

十

二

條

所

置

「
職
業

J

(a)
本
條
受
第
三
十
三
蠢
五
項
之
麗

g

公
務
員
應
提
出
隨
蒙
備爲
自
由
民
主
之
基
本
秩
囊
力
之
糧
，
其

事

並

不

違

法

罕

二

條

 

IV
、
什
列
斯
平
赫
爾
斯
坦
邦
之
馨
疋
否
合
憲
之
醫

1
國
家
蕩
決
定
是
否I

事
國
家
i

前
之
「
實

習

鼉J

列
入
公
贅
關
係

 

事
法
律
自
由
業
前
之
實
習

<
_

善

5



1公
務
晷
於
國
家
及
蠢
黌
特
別
的
政
1

的忠誠義務，這
是
公
務
期
並
傳
晝
視
的
一

 

I

本
原
則
(
基
蛮
第
三
十
三
條
第
五
項
)
 

<

註

I

 >

。

2
-
公

務

員

應

負

之

忠

誠

義

務

，
不

僅

在

對

國

家
聋
現

行

嘉

的

憲

法

秩

序

時

應

予

以

肯

定

，
甚
至
在
憲
法
修
正
變
更

 

時

亦

同

-
而
且
此
種
要
求
不

限

於

口

頭

上

的

表

達

-
特

別

當

該

公

務

員

從

事

公

務

時

’
更
須
注
意
並
實
現
現

S

法

 

上

及

法

令

上

的

規

定

’
且
由
法
規
的
立
法

意

旨

去

從

事

其

職

務

。
這
政
治
上
的
忠
誠
義
務
要
求
遠
超
過
僅
對
於
國
家

 

或

憲

法

羼

一

個

形

式

上

正

確

的

*

卻

在

其

他

方

面

係

毫

顏

注

、
冷

漠

的

、
内

心

疏

離

的

態

度

毋

寧

其

霉

別

 

要

求

公

務

員

，
明

確

地

與

舊

、
攻

訐

及譲

國

家

、
依

蜃

設

置

之

機

關

、
現

行

憲

法

秩

望

圍

力

分

離

 

。
因

此

’
公
務
員
f

期
待
其
認
識
並
承
認
國
家
及
憲
法
作爲
一
個
髙
而
積
極
的
價
値
’
並
値
得
爲
此
價
値
去
辯
護

 

"
在

危

機

四

伏

之

秋

或

嚴

重

銜

突

的

情

況

’
國
家
指
示
公
務
員
m

f其
站

在

同

-
邊

時

’
公
務
員
政
治
上
的
忠
誠
義

 

務

會

經

受

考

驗〇

3.
 

鬆

違

反

忠

誠

義

務

豪

？

之
公
務
員
及
受
訓
J

公
務
員
，
通
常
係
將
其
免
職
。
對
於
違
反
此
種
職
務
上
義
務

 

之
終
身
職
之
公
務
員
-
則
能
經
由
正
式
的
震
程
序
以
判
決
給
S

職
的
處
罰-

4.
 

該
求
職
者
爲
其
在
任
河
時
刻
均
自
由
民
主
的
基
本
秩
序
辯
護
提
供
擔
保
’
這
是
在
進
入
公
務
員
關
係
時
’
 

一

個

基
於
憲
法
要
求
(
基
本f
E

十
三
條
第
五i

定
)
並
經
由
普
通
法
律
具
體
化
的
法
律
上
之
前
提
要
件
D

5.
 

該
艰
職
者
無
法
提
供
該
被
要轶
之
擔
保
的
確
信
’
係
以
其f

之
判
斷
爲
基
礎
..此
判
斷
同
時
包
含

I

個
預
後
在
内
 

並
且
係
建
立
在
有
時
改
變
的
許
多
個
因
素
及
其
評
價
之
上
。

5
1



5.
此
由
基
本
法
第
三
十
三
條
第
五
項
所
產
生
之
法
律
情
況
適
用
控
母

一

種
公
務
員
關
係
’
例
如
非
終
身
職
之
公
務
員
關

 

係
、試
的
公
務

M
關

係

、
受
訓
中
的
公
務
員
關
係
，
以
及
終
身
職
之
公
務
員
關
係
。

7.
雖
然
擔
任
公
職
的
僱
員
比
起
公
務
貝
較
少
高
層
的
要
求
’
但
是
其
對
僱
主
亦
負
有
誠
實

i

眞
履
行
職
務
上
義
務
之

 

責

任

.
，
同i

 ’
擔
任
公
職
的
僱
員
不
可
在
其
職
務
上
抨
擊
國
家
及
憲
法
秩
序
•，
其
亦
能
因
嚴
重

it-
反
其
職
鹽
我
務

 

而
被
無
限
期
的
免
職
；
而
且
如
果
認爲
被
免
職
之
僱
員
不
能
或
不
願
履

一
一

:
^
與

®

免

職

相

關

連

產

務

時

’
其
免

 

職
之
停
止
8

拒

絕

。

S.
®

或
隸
屬
某
一
以
破
壞
憲
政爲
目
的
之
政
治
上
團
體
，
此
部
分
行爲
，
亦
得
成
爲
判
斷
糧
公
務
員
個
性
之
重
要

 

的
依
據
至
於
該
政
治
囤
體
的
黌
性
是
否
經
由
聯
邦
屢
法
院
以
判
決
加
以
確
定
’
係

另

1

個
問
題
’
與
判
斷

 

無
涉
。

0.
該
經
由
基
本
法
第
三
十
三
條
第
五
項
規
定
所
涵
蓋
之
公
務
員
法
及

S

法
之
法
規
是
基
本
法
第
五
條
第
二
項
規
定
意

 

義
下
一
般
的
法
律
規
定
(
註
二
)
。

瓜
當
此
在
公
務
員
法
上
長
期
流
傳
下
來
之
公
務
員
f

的
原
則
被
實
現
時
，
要
求
求
職
的
申
請
者
提
出
保
證
任
何
時
刻

 

會
爲
自
由
民
主
的
基
本
秩
序
辯
護
，
這
並
不
牴
觸
基
本
i

十
二
烽
的
規
定
(
註
三
)

。

/J.
實
習
的
成
功
結
業
不
僅
是
在
公
務
員
關
係
中
任
公
職
的
先
決
搽
件
，
亦
是
從
事
自
由
業
工
作
的
前
提
要
件

-

而
國
家
 

有
自
由
可
以
對
實
習
作
-
般
地
{
1
規
劃
’
以
致
於
其
可
在
民
事
法
上
的
任
用
關
係
或
在
公
務
員
關
係
以
外
之
特
別

 

的
公
法
上
的
關
係内
完
成
。
要
是
國
家
決
定
寅
習
在
公
務
員S

中
被
保
存
’
那
麽
國
家
必
須爲
f
l
從
事
公
職
以



外
職
業
的
人
考
慮
，
或
是
提
供
一
個
價値
相
同
的
、
無
肢
視
的
實
習
，
而
此
實
習
能
茌
無
任

<!

墨

入

公

務

員
f

中

 

被
g

，
或
是
在
其
公
務
員
法
的
規
定内
制
定
一
個
例
外
規
定
，
准
許
實
習
依
意
_
在
公
務
員
關
係
之
外
■

{元
成
。
鑒

 

於
二
級
的
法
律
培
訓
之
旁
之
單
級
的
培
訓
大fl
地

增

加

’
使
得
法
律
實
習
之
法
律
上
的
統
一
規
範
可
以
想
見
’
蠢

 

爲
所
有
法
律
人
將
其
在
第
二
次
法
律
國
$

試
之
前
所
作
之
贲
習
’
規
定
在
非
公
務
員
關
係
之
公
法
上
的
法
律
專
業

 

實
習
者
關
係
内
。

一
九
七
五
年
五
月
二
士
百
第
二
法
庭
之
裁
決

 

——

2

 B
V
L

 13
/
7
3

——

在
此
程

爲

憲
法
審

査

對

I

 ’
 ®

 -
九

七I

年

五

月

十

日

公

布

之

什

列

斯f

霍

斯

坦

邦(S
c
h
l
e
s
w
i
g
-
H
?

 

I
s
t
e
i
n
)

之

邦

公

務

員

法

第

九

條

第

一

項

第

二

款

規

定

(
參

見

G
V
B
1.

 S
.2

5
4
)
，

與

於

一

九

七

二

年

五

月

二

十

五

日

公

 

布

之

什

列斯
1
§
-

雹

斯

坦

之

行

政

規

定

第

二

十

五

條

第

三i

定

(參
兒

G
V
B
1.

 S
.
9
1
)

共

同

適

用

，
而

依

該

等

規

定

 

’
惟

當

事

人

提

出

保

證

，
其

會

在

任

何

時

刻
爲
基

本

法
蟇
找
内
的

自

由

民

主

基

本

秩

序

辯

護

’
會

配

合

基

本

法

及

聯

邦

 

律

師

法

第

七

條

第

六

款

規

定

’
始

准

許

被

任

命
爲
經

過

第

一

次

國

^

M

及

格

準

備

擔

任

更

.疆

職

務

的

權

公

務

員

 

，
此

等

規

定

是

否

違

^

—

什

列

斯
f

霍

斯

坦

邦

行

政

法

院

於

一

九

七

三

年

四

月

十

日

對

此

繫

爭

之

點

作

了

中

止

及

 

事

先

裁

定

<
5

 A

 3
6
3
\
7
2
)

——

。

1

〇
三



爲
斯

平

霍

斯

班

邦

於

一

九

七

一

童

旱

日

公

J

邦

公

餮
醤

九

德

一

響

—

定

’ 

i
n
l
> eH4

雷

A

 
\

 

一

 <

'

- e

E

i

 - I

l

^

l

f

 *
 i
f

義
内
的
自
由
民
主
基
本
秩
序
辯
護
-
以

致

整

；申

請

在

什

裂

甲

霱

w
露

篇

公

務

員

的

實

I
W
S

絕

霎

〇

 

E
、

一
九
七
二
年
五
月
二
+
五
日
公
^
^
±
:
^
1
§
-
^
坦
邦
-
|
1
?
|
^
^
-
<
^
之
1
^
^
定

(

J
A
O
)
第
二
十

 

五
|

定
|

^

1

文

：

3

通
過
第I

次

法

律

科

國

-

蜃
申
霧
任
命
爲
麝
公
務
員
*
並

由

此

入

籑

。 

s
l^

w
s

院
蠢
蠢
後
’
決

定

是

。
如
申
_不適務農實習
 

或
接
受
其
實
習
顯
得
不値
得
時
*
該

申

靈

霜

絕

。
該

拒

靈

被

記

入

霞

議

内
-



g

權

公

務

員

是

糧

駁

回

任

定

公

務

員

(
參
見
§

務
員
_

六

條

第

-
項
第
四
款
字
母

a
規
定
)

。

什
裂
斯

ia
露

一

九

七一

年

五

月

十

日

公

蜜

葬

贅

秦

九

德

一

鼉

定

CLBG
—

1
.

S
.
2S

對

於

屢

回

任
f

公

賛

亦

墨

用

；
該
條
規
定
：

惟
符
合
以
下
要
件
者
始
被
准
予
任爲
公
務
員
，
進
入
公
務Hi®

係

：

1
涯

本

|

一
|
六
|
^
|
^
^
^
^
謙

人

(
註
四
)
。

4
;
提
出
保
證
，
願
在
任
何
時
刻爲
基
本
法
意
義
内
之
自
由
民
主
基
本
秩
序
辯
護
。

3
.
尚
未
達
法
定
年
齡
的
上
隈
。

' 
i

i
s

s

l

»

-

L
a
u
f
b
a
h
n
b
i
r
b
e
r
>

 )
。

I
、

I

s

i

*

i

 -
 
A
t
 -

之
第
一
次
法
律
科
的
國
。

1.

九七二年三月一日’其
向
法
院
院
長
申
請
任
產

爲

篇
公
務
員
並
接
 

受

慕

*

 

法
院
院
_

 一
九
七
二
年
七
月
十
七
日
復
決
定
*
麗

_

命
^
^
^
|
0
的
實
習
，
理
由
是

 

.
‘
申
_

在

其

就

讀

_

大

學

( u
n

lv
e

rs
i

r+K
ie

l)
 

律

紅

童

本

組

織(d
ie

 Rote

 

z
e

l

ro 

J
S
)
所
舉
辦
的
活
動
；
這
個
組
織
遵
循
致

- R
&

破
壞
憲
法
的
活
動
.，
因
此
’
其

無

法

提

出

如

雲

覽

法

1

條
規

1

〇
五



1

〇
六

針
對
_

高
等
法
院
院
長
所
作
之
決
定
提
出
的
異
議
，
被
司
法
部
部
長
於
一
九
七
二
年
九
月
二
十
六
日
駁
回
。

因

此

，
該

申

請

人

於I

九

七

二

年

十

月

九

日

在

什

列

麗

(
Schleswig

)

的
行
政
法
院
，
針
對
什
列
斯
威
的
邦
高

 

雲

院

院

長

提

起

訴

訟

’
其
訴
之
聲
明
係
「
請
求
蠢
按
照
一
九
七
二
年
五
月
十
九
曰
——

正
確
曰
期
應

爲
-

■
干
五

 

日
——

公
布
之
什
列
斯f

霍
斯
坦
邦
有
關
法
律
人
培
訓
之
行
政
規
定
所
作
七
月
十
七
曰
及
九
月
二
十
六
日
之
決
定
，
 

並
在
最
早
可
能
的
時
點
任
命
堅

a

爲
繼

公

務

員

及

接

受

其

實

習

。
」
其

並
稱
.
.
依
照
一
九
七
二
年
五
月
二
十
五
曰
制

 

定

公

布

的

行

政

規

定

第

二

十

五

謹

疋

，
對爲
了
法
律
實
習
之
申
請
人
適
用
之
3

務
員
8

九
條
第
一
項
第
二
款
規

 

{

疋
，
係
牴
觸
基
本
法
第
十
二
條
規
定
。
該
項
實
習
不
僅
是
爲
了
公
職
作
準
備
，
亦
是爲
了
除
公
職
外
之
職
業
作
準
備
。
 

對
於
以
律
師

爲
業
之
許
可
-
舉
例
而
言
，
僅
能
在
申
請
人
係
以
應
用
受
的
方
式
違
反
自
由
民
主
的
基
本
秩
序

 

時

始

得

獲

絕

(
參
見
聯
—

師
—

七
條
第
六
款
規
定
)

。
拒
絕
接
受
他
’
即

愿

a

 ’
去
f

習

’
這
等
於
是
剝
奪

 

基
本
法
第
十
二
條
第
一
項
規
定®M

之
基
$

利

。
惟
基
本
法
¥

二
條
規
定i

被
侵
犯
(參
見
基
本
法
第
十
八
條
 

規
定
)

(註
五
)
。

議

高

雲

院

院

長

請

求

駁

回

愿

芝

訴

’
其
理
由爲
.
.
愿

具
®

破
壞
懑
政
秩
序
之
組
織
’
聖

律

紅

墓

本

 

組
織
的
活
動
共
四
i

。
其
亦
曾
在
基
爾
大
學
一
九
七
一
年
學
生S

的

選

與

妨

害

選

舉

正

確

的

活

動

’
因
在
 

該

次

選

藍

显

允

許

擔

任

選

務

人

員

-
以
致
於
五
個
人
將
一
共
二
十
四
張
糧
造
的
選
票
投
人
選
票

爲

 

此

，
蜃

a

在
法
律
紅
色
基
本
組
織
一
九
七
一
年
二
月
一
百
所
召
開
的
會
華
，
響

到

公

開

的

讚

揚

。

由
邦
政
府
任
命
之
公
益
代
理
人
於
行
政
法
院
内
提
出
其
意
見
’
認爲
邦
公
務
員
S

九
條
第
一
項
第
二
款
規
定
係



-
個
王
觀
之
許
可
要
件
’
其
並
無
抵
觸
基
本
法
¥

二
條
規
定
及
霜
墨
法
院
判
決
之
疑
義
。

IV

什
列
斯
甲
霍
斯
歸
之
行
政
法
院
中
止
其
程
序
’
並
向
聯
邦
裏
法
院
提
出
以
下
問
題
：

是
否
在
什
列
斯
威
丨
霍
斯
坦
邦
於
-
九

七

-
年
五
月
十
日
公
f

公
務
員
法
(
參
見GVB1.

 S.254)

與

-
九
七
二
 

年
五
月
二
十
五
曰
公
布
之
有
關
法
律
人®

之

邦

行

政

規

定

第

二

十

五一

 I

定
共
同
適
用
下
所
涉
及
之

 

依

此

按

昭

講

務

員

法

第

九

震

-
憂

子

第

二

之

規

定

，
通
過
霞
之
法
律
枓
考
生
’

谨
其

提

出

保

證

，
願
在
任

 

何
時
刻
爲
基
本
法
曩
内
之
自
由
民
主
基
本
秩
序
辯
護
時
’
始

准

霖

任

命爲
權

公

務

員

’
此
等
規
定
係
與
基
本
法

 

及
聯
邦
篇
鋈
七
條
第
六
款
規
定
一
致
？

提
出
本
5

及
憲
法
爭
圈
題
的
法
庭
聞
述
其
理
由
如
下
：

1
這
個
1

出
問
題
之
取
決
全
在
其
決
定
上
。
雖
然
I

HU
尚
缺
乏
充
分
證
據
顯
示
’
 

參
與
法
本 

組
f

活
動
期
間
，
該
組
織
有
從f

政

秩

宣

破

壞

，
但
是
此
問
題
惟
在
經i

費

時

、
廣
泛
的
證
據
調査
，
以
及

 

花

靈

i

間
由
鑑
定
人
鑑
定
後
’
始
得査
知
。
在
現
階
段
的
程
？

對

蜃
I
目
係
不
可
期
待
的
’
因爲
如w

f
f
-

 

的
法
規
是
違
憲
的
，
它

亦

瞿

此

而

定

。
被
提
出
的
問
題
S

以

決

定

的

重

要

妻

，
亦

不

疆

由

考

■

量
而
獲W

 

解

決

’
倘

使

壞

憲

政

秩

序

的

團

—

被
法
令
明
文
禁
止

-

受
到
指
論
；
因
爲
一
個
這
樣
的
保
留
-
惟

對

警
内

的

賣

資

格

始
霊

用

。
最

蠢

以

決

定

之

重

要

番

的

欠

缺

’
弈

唐

_

絕

申

馨

之

可

漥

係

因

 

爲
其
顯
得
不
芦
屢
受
實
習
(
貪

什

列

斯

平

霍

斯
坦
邦
有
翼
律
人
培
訓
之
i

規
定
第
二
十
五
條
第
二
項
第
二

1
0
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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八

Z
擧

的

^

其
屋
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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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
次
了
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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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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s

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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^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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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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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旬

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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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’
此
 

要
在i

e
i
b
B-—

規

定

證

明

確

。
因

爲

它

鹿

璧

裔

繁

者

，
並
非
由
事
件
套
S

生
之
基

i

t

M

i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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i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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n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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蠢
蠡
邦
的
則
持
以
下
的
意
見
：

4

裂
千
霍
斯
坦
邦
緦
理
表
示
其
意
見
如
下
：

允
許
本
件
釋
憲
案
的
提
出
是
不
無
疑
問
的
，
一
係
因

爲
本
件
提
上
的
審

査
對
象
是
什
列
霍
斯
坦
邦
 

有
疆
律
人
培
訓
之
行
政
規
豪
二
十
五
謂
三
項
規
定
’
而
依
基
產
第
一
〇
〇

i

定
(註
七
)
’僅
有
正
式
的
 

法
®
^
生
i

l
觸
憲
法
之
疑
義
時
’
始
得
向
聯
邦
憲
法
法
院
提
出
；
二
係
因
i

邦
行
政
法
院
尚f

其
認
爲
必
要

 

範
圍
内
i

i
以
決
定
之
重
要
奮
予
以査
明
；
三
係
因
爲
S

 口
在
這
期
間
已
雲
隊
在
邦

( Brem
en
)

的
司
 

法
職
務
上
工
作
。

該
繫
爭
的
法
規
亦
與
基
本
法

一

致

，•
什

裂

肀

霍

斯

坦

邦

公

黌

法

第

九

條

第

一

 i

二
句
規
定
係
■

本
法

 

第
三
士
二
權
五
項
堡
疋
涵
蓋
。
難

政

府

能

W
W

E
W

圍
内
昼
於
法
定
i

權

’
決
定
基
於
什
列
斯f
s
 

斯
±e
f

 f

律
人
培
訓
的
行
政
規
定
第
二
十
五
條
第
三i

定
i

f

 

公
務
員
之
適
用
。
在
此
範
圍

 

内

’
麵

法

的

規

定

體

現

了

奮

產

第

十

二

權

一

項

第

二

旬

規

定

囊

下

一

個

受

到

許

可

的

工

規

。
這
個

爲
 

I

所
規
定
i

觀
的
許
可i—

要
件-
自
由
民
主
基
本
秩
序
的
保S

用

’
亦
即
係
—

要
的
公
共
利
益
而

 

設
’並
且
其
因
此
而
被
正
當
化
。這
類
僅
係
利
的
一
個

内

在
固
有
之
界
限
予
以
化
之
’不

本

 

法

第

丈

觀i

 i

二

句

規

定

產

束

。
此
外
’
什
列
斯f

霍
斯
坦
邦
律
人
培
訓
之
行
政
規
定
第
二
十
五
 

條

第

三

—
i

涉
及
爲
公
職
及
與
公
職
有
關
的
工
作
’
即
以
至
法
官f

之

—

爲
前

提

，i

之
法
定
的
訓
練
過

 

程

。
就
此
資
格
在
經
濟
生
活
黑
被
其
他
工
作
誓
求
而
一

 

H
，
這
並
藝
於
國
家
的
規
定
。
在e旁

面

’
國

家

審

予

1

〇
九



以

規

範

。
因

此

，
國
家
未
負
纂
務
安
排
一
個爲
這
些
其
他
工
作
並
在
其
範
圍内
之
特
別
的
訓
練
過
程
’
或
調
整爲
公

 

職
及
與
公
職
有
關
的H

作
所
設
之
法
定
的
訓
練
，
使
之
適
八
晨
其
他
職
槩
而
一

 

la®

微
不
足
道
的
要
求
。
該^

5

的
規

 

定
未
違
反
基
本
法
第
十
八
條
規
定
，
因爲
其
旣
*

^

本
f

十
八
f

定
S

下
之
失
權
效
果
，
亦
未
在内
容
上
有

 

相
世
爵
制
裁
的
規
定
。
最

後

’
該

邦

法

規

亦

未

與

聯

邦

律

七

條

第

六

款

規

定

不

一

致

.，
由
於
聯
邦
律
師
法
明
白

 

地
要
求
律
師
i

人
必
須
具
備
至
法
官
職
位
之
資
格
(
參
見
聯i

f

第
四
條
規
定
)

。
因
而爲
法
官
職
位
f

人

 

所

設

之
實
習
’
亦
與
此
有
關
連
’
並
且
該
許
可
前
提
要
件
同
樣
-
貫
地
對
此
實
習
適
用
。
其
間
的
區
別
是
在
於
該
許
可

 

係
針
對
至
律
師H

作

而

設

的

。爲
律
師
工
作
所
設
的
實
習
之
許
可
前
提
要
件

-

f

照
聯
S

師
法
第
七
條
第
六
款
規

 

定

決

定

。
至
於
這
個
許
可
前
提
要
件
較
另
一
個
許
可
前
提
要
件
嚴
格
，
係
源
於
不
同
事
物
的
關
係
，
在

此

，
這
些
許
可

 

前
提
要
件
之
適
用
係
有
理
的
’
而
非
任
意
的
或
否
則
即
有
憲
法
上
疑
義
的
。

2
.
 

什
列
斯
f

霍
斯
坦
邦s

,f
僅
曾
簡
短
地
對
該
邦
公
務
員
法
第
九
條
第
一
項
第
二
款
規
定
之
合
憲
性
發
表
意
見

 

。
其
認
爲
該
條
規
定
，
不
僅
符
合
基
本
法
第
十
二
條
第
-
瀆

定

、
基
本
法
第
十
九
條
第
一
項
第
二
句
規
定
，
亦
符
合

 

基
本
法
第
十
八
條
規
定
。

3.
 

尼
德
薩
克
木
®

 ( N
ied

ersachsen
)

的
内
政
部
長
認
爲
該
邦
與
什
列
斯
千
霍
斯
坦
邦
法
律
一
致
的
規
定
，
係

 

符

合

憲

法

。

4.
 

布
萊
梅
邦
司
法
與
刑
罰
執
行
之
市
政
委
員
已
經
通
知
，
其
已
將
i

f
 I

九
七
三
年
四
月
二
十
六
日
任
命爲
法



院
的
；̂

公

務

員

。
他
係
從
以
下
的
確
信
出
發
而
爲
此
任
命
.■

即
由
於
國
家
的
訓
練
壟
斷
及
自
由
選
舉
職
業
的
基
奮

 

利

(
參
見
基
本
法
第
十
二
條
規
定
)
要

求

’
於

法

院

禱

公

務

員

的

任

命

上

一

爲
終

身

職

公

務

員

適

用

之

規

定

’
 

在
這
方
面
應
作
限
縮
的
解
釋
’
並
且
無
論
如
何
不
應
作
比
在
爲
日
後
律
師
職
業
所
設
之
許
可
更
嚴
格
的
要
求
。
在
所
有

 

情
形
下
均
是
國
家
擁
有
訓
練
的
壟
斷
，
因

此

，
®

與
大
學
畢
業
生
完
成
其
訓
練
的
機
會
，
I

同
時
f

時
地
建
立

霧

公

務

員

麗

。

5.
聯
邦
内
政
部
長
及
聯
邦
司
法
部
長
未爲
聯
邦
政
府
就
本
案
件
發
表
任
何
意
見
。
他

們

只

是

墓

通

知

兩

份

摘

要

 

’
而
由
此
摘
要
中
得
出
之
結
果
’
係
通
過
法
律
實
習
者
各
共
有
多
少
百
分
比
從
事
公
職
、
律
師
與
公
證
人
職
業
、
私
經

 

濟
行
¥

的
法
務
工
作
及
其
他
職
業
。

VT
、

開

始

程
f

 i

l

l

t進I

步

提

出

以

下

理

由

：

該

法

院

除

了

馨
査
繫

爭

的
S

規

是

否

符

塞

本

_

十

二

擔I

項

規

定

、
第

十

九

蠢

一

 
S

二
句
規
定

 

悬

；本
法
第
十
八
條
規
定
’
尚
應

査
其
是
否
牴
觸
基
本
法
第
二
十
條
規
定
所
包
含
之
法
治
國
家
的
票
(註
八
 

)
。
在
這

f

點
下
，
每

一

個
依
法
設
置
的
審
級
都
負
照
聯
邦
憲
法
法
院
的
判
決

r

去
理
解
一
個
規
定
’
如

 

此
以
致
於
規
定
符
合
規
範
明
晰
性

(
N
o
r
m
e
n
k
u
r
h
e
i
t
)

及

公

平

性

2
1
1
5
^̂.
3
2:
11‘1
^
)
之
法
治
國
家
的
基
本
原
則

 

0
該
規
定
必
須
在
其
前
提
要
件
及
其内
容
上
’
以
舆
其
相
願
之
f

人
能
認
識
該
法
律
情
況i

此
調
整
其
行
爲
之
文

 

字
表
達

 <
參
見
聯
邦
憲
法
法
院
判
決
輯
第
二
十
册
，
第
七
十
三
頁
以
下
，
在
此
參
見
第
七
十
九
頁

<

 

v
g
l
.

 BVerfGE



21.
 73 ff

:

 hl.er

 S.79>

 )
」
。蕃
法
規
及
隨

斋

來
法
治
匿
8

務

國

民

外

部

的

S

置

，
並

 

且
因
此m

s

人
以
行
爲
作
爲
取
向
S

利

與

義

務

震

此

，始
薄
合
法
治
國
家
的
原
則
。如

不

是

 

以
外
部
的
行

爲
作
爲
取
向
，而
是
入
個
人
的

11_

論
範
曝
，則
個
人
領
域
之
國
家
權
力
分
界
上

t

的
特
 

定
政
治
功
能
會
大
大
一
擊
受
政
治
干
預
的
個
人
領
域
將
靠
不
再
墓
^

個
人
的
良
心
及
 

信
念
範
圍
與
其
外
襄
現
出
的
行

e
tm

必
須
予
以
區
別
。
這
在
爵
個
人
外
在

M

而

設

之

基

本

靈

三

士

二

籠

 

二
項
，
及
針
對
因毎
個
政
治
上
施
加
的
影
響
而
被
剝f

良
心
、
信
念
與
世
界
觀
的
範
圍
所
設
之
基
本
篇
三
十
三
條

 

第
三
項
’
亦
均*: w

(

註
九>

。

如
此
就
有
兩
8

本

法

上

的

糧

原

則

——一

方

面

麵

家

權

力

對

公3
1

^

而

有

的

法

律

上

標

準

-
以

及

另

一

 

方

面

係

國

家

努

對

公

民

關

係

而

葛

政

治

上

槔

^

—

二
考
®

〇
1

立

於

原

則

嵩

外

的
i

狀

態

。
該

「爲
自
由
民

這
個
構
成
要
件
要
憲
欠
缺
，
絕

不

等

於

一

個

不

合

法

的

行
爲

1

個
籍
者
不
願
擔
保
任
何
時
刻
均爲
自
由

 

民
主
馨
本
秩
序
辯
護
姿
元
全
合
法
的
行爲
’
寵

滿

足

該

置

要

件*

由
此
可
以
得
知
’
這

僵

成

要

件

要

霞

基

 

本
f

九
—

二
項
、
肇

*

第
一
項
、
基
本

*
-

h

八
條.

、
基
本
法
第
二
十一

權

二

項

 

<

註I

〇
)
等
例
 

外
規
{串

所

含

-
致
的
構
成
要
件
要
素
，
有
相

同

的

法

律

霍

。
這
牽
涉
到
一
個
出
自
個
人
行

爲
之
政
治
上
評
價
範
圍

 

之
構
成
要
件
要
素
，
而

此

要

素

不

符

么

最

警

U
W

S
要
求
。
謹

公

務

員

麗

之

建

立

而

產

生

之

「
蠢

 

U

的

繁
r

不
應
震
釋

爲

公
國
家
的
-個
強
並
且
存
在
的
」
行

爲
。公
務
員
隱
及
忠
誠
關
係



的
内
容
’
僅
m
i

公
務
員
負
有
—

的
義
務
，
去

注

意

執

行

職

薄

所

現

嵩

法

規

及

職

務

上

的

指

示

；
對
公
務

員
而
言
，
對
蜃
忠
誠
乃
露
著
蠢
本
法
第
二
十
條
第
三
項
規
定
墓
萬
鏖
立
法
權
與
法
律
之
限
制
的
義
務
如
是

而
已
！
反
之
一
疆
乎
此
等
對
公f

課
予
產
務
而
存
有
之
忠
誠
義f

違
i

本
法
第
三
十
三
^
^
三f

規
定

的
林
足
歧
視
原
則
。
如
此
之
解
釋
’
可

離

此

_

尚

會

所

离

囊，f

f

 M

不
再W

:

其

揉

議

點

 

-

及

信

念

差

異

套

撓

的

作

用

’
屬
變
成
不
僅
在
政

W
R

，
而
且
也
對
公
晷
求
相
同
的
特
定
盪S

。

B
 '

提
案
是
允
許
的
..

1
麗

始

程

序

仍

塞

結

。
雖

然

愿

茬

開

始

程

淀

期

間

已

在

布

馨

馨

任

命
爲

法

院

鬻

公

務

員

 

(G
e
rich

tsre
feren

d
ar

 )，並
且
如
果
訴
訟
護
勝
訴
時
*他
是

否
#
®

任
什
列
雹
斯
坦
邦
實
習
的
 

也

尚

未

蓮

。
但
是I
Q
仍

在

什

裂

威

(

Sch
lesw

ig
)

露
其
高
雲
院
院
長
所
復
定
提
起
之
訴
訟

 

’
並
且
無
論
如f

;仍
然
f

拒
絕
是
否
違
法
的
確
定
利
益
’
 
I

因
爲
愿
口
已
不
再
謀
求
在
什
列
霍
斯
坦
邦
 

8

又
實
習
’
該
請
求
蠢
行
政
行爲
之
訴
訟
的
德
保
護
利
益
應
已
不
墓
。

2
.
 

本
件
的
提
案
法
警
詳
盡
地
論
述
，
基
於
|
|
理
由
®

這
個
i

出
的
問
f

其
裁
判
而
f

疋
i

要

。
這
 

些
論
證
是
合
理
的
並
且
無
論
如
何
係
說
得
通
的
。

3.
 

攮

審
査
程
S

對
象
是
僅
在
於
什
列
霍
斯
坦
邦
之

S

贊

蜃

九

條

第一

 i

二
款
規
定
之
_

 

合
憲
的
問
題
(
參
見
基
本
1

1

〇
〇
條
第
一
爾
一
句
規
定
)

。
這
個
問
題
對
於
本
件
提
案
的
法
院
而
一
一

||口’

僅

係

-



個
在
被
法
律
規
§

含
下
之
規
則
適
用
的
先
決
問
題
’
並
不
改
變
聯
邦

f

法

院

的
管
轄
。

C
、

什

列

斯

千

霍

斯

坦

邦

之

邦

公

務

員

法

第

九

條

第

-
獲

二

款

規

定

’
霹

合

基

本

法

及

其

他

聯

■

律

規

定

。

I

 、

對
於
公
務
員
及
法
官
，
要
求
其爲
其
已
宣
誓
的
憲
法
秩
序
辯
護
的
原
則
*
係
屬
於
在
基
本
法
第
三
十
三
條
第
五
項

 

規
定
提
到
之
原
則
’
以
及
職
業
公
務
員
制
度
與
法
官
法
上
應
注
意
的
原
則
。

1
自
十
八
世
紀
末
以艰
所
認
識
的
德
國
公
務
員f

之

歷

史

(
例
如
可
以
參
照
普
魯
士
的
一
般
_

第
二
部
分
第

 

十
標
題
第
一
條
以
下
規
定

 

<
<
g
l
.
 z ,B

.

 Pr
.

 Al
l
g
.

 Landrecht

 

Teil

 
n
 

,

 Titel

 10
.

第
一
條

 

f
f
.

 
>
)
，未
 

因

憲

法

秩

序

的

變

遷

而

改

雲

特

徵

’
即

一

罌

於

公

務

貝

而

言

係

特

別

的

拘

束

’
而
該
拘
束
則
係
以
祖

缠
入
公
務
員

 

關

篇

合

並

且

承

擔

的

忠

誠

義

務爲
基

礎

。
在
f

的
君
主S

H
S
i

下

’
苴；

是
針
對
代
表
國
家
的
君
主
個
人
’
在
君

 

主
立
憲
的
f

下

，
則

是

針

拘

束

的

君

主

，
而
該
君
主
係
立
於
政
治
上
爭
論
的
—

並
且

f

 (公
僕
承
擔
公

 

共
福
利
的
義
務
。
在
共
和
國S

下

’
此
特
別
拘
束
仍
然
存
在
；
公
職
要
求
對
國
家
及
憲
法
忠
誠
。
其
可
以
見
到
的
表

 

達
方
式
存
在
&
^
忠

的

宣

誓

。
隨
著
時
間
的
進
展
，
這
特
別
的
拘
束
由
一
個
(
概
括
的
)

I

我
務
產
生
許
多
不
同
具
體
的

 

公

務

員
義
務
，
例
如
在
現
代
的
公
務
員
法
中
被
確
疋
的
義
務
，
以
及
今
日
在
聯
邦
公
務
員
法
(

B
B
G
)
第
五
十
二
至
 

第

五

十

六

條

、
第

六

十
一
條
、
第

六

十
四
條
、
第
七
十
二
條
、
第
七
十
四
條
；
公

務

員

法
綱
要
法
(

B
R
R
G
)
第
三

 

十
五
至
第
三
十
九
條
、
第
四
十
四
條
；
邦

公

務

員

法

(

L
B
G
)
第
六
十
五
至
第
六
十
八
條
、
第

七

十

七

條

、
第
八
十



條

、
第

八

十

八

條

、
第
九
十
條
等
規
定
中
所
包
含
姿
95;
務

。
基
本
法
亦
堅
持
公
務
員
的
那
個S

的

忠

誠
義
務
’
係
職

 

業
公
務
員
制
度
的
一
個
長
期
流
傳
下
來
並
且
應
予
以
重
視
的
原
則
(
參
.見
基
本
法
第
三
十
三
條
第
五
項
規
定
)
；
在
基

 

本
法
第
三
十
三
條
第
四
項
規
定
(職
務
及
忠
誠
麗
)
墨
本
法
第
五
條
第
三
項
第
二
句
規
定
(對

蠢

忠

誠

)

(註
 

一
一
)

，
均
4#
別
強
調
這
個
原
則
。
堅
持
這
個
長
期
流
傳
下
來
原
則
之
理
由
，
係
清
楚
楚
地
如
下
：
現

代

「
行
政
國
家

 

(Verwa

 

1

 

tungsstaat
)

」
具
有
多
種
i

並
且
複
雜
的
任
務
，
社
會
政
治
制
度
的
功
能
與
圍
體
、
小

和

個

人

人

性

 

尊
嚴
的
生
活
f

 ’
均
係
日
復
一
曰
取
決
於
11:_違
一
任
務
適
當

 '
有

效

率

、
準

確

的
履
行
-
而

I .

個

完

整

、
守

法

、
對
義

 

務

忠

誠

、
由
内
在
f

國
家
及
其
憲
政
秩
序
的
公
務
員
主
體
，
即
是
被
安
排
來
執
行
&

®

l任
務

。
如
果
公
職
人
員
不
再

 

値
得

信

任

，
則
社
會
及
其
國
家
會
在
關
鍵
緊
要
的
情
況
中
被
出
資
而
喪
失
(
參
考
文
獻
例
如
：
拉

邦

，
德
塞

办
帝
國
的

 

國
家
法

，
一

 
八
七
六
年
第
三
九
五
、
四
二
二
頁

 

<
L
a
b
a
n
d
,

 Staatsrecht

 d
s
 Deutschen

 Rei
c
^

s,

 18
7
6

 S .

 

.395.

 42
2
>

 
;
布

雷
媪
，
依
德
國
M
家
法
之
公
職
之
法
律
上
的
本
質
，
集

於

德

塞

箒

國

的

年

報

-
1

八
八
五
年
第
二

 

八
八
頁
以
下

 

<
B
r
e
h
m
.

 Die

 rechtl

 

iche
 Natur

 de
s

 s

sratsdienstes

 mach

 deutschen

 Sta
a
t
s
r
e
c
h
t
,

 in

 

Annalen

 des

 Deutschen

 Re
i
c
h
e
s
.

 1885,
 S .

s
s
f
f
-
〉

；
柯
德
國
的
職
業
公
務
員
制
度
及
國
會
的
民
主

 

,

一
九
二
八
年
第
七
九

 '
 

I

 o
八
頁
以
下

 

<
K
6
t
t
g
e
n
,

 Dasdeutsche

 Berufsbeamtentum

 und

 die

 parlame
—

 

ntarische

 Dl
k
r
a
t
i
e
,

 1928.

 S .79.

 io
sff.

 u
.a

.

 >
;
蓋

爾

伯

，
新
版
的
公
法
檔
案
，
第

十

八

卷

，

一
九
三
 

〇
年
第
一
頁

以

下〈G
e
r
b
e
r
,

 Ar
c
h
i
v
f

c:r

o:f
f
e
n
t
l

o'hes

 Recht

 N .F
.18.

 Bd
:
1
9
3
p

s
‘

 Iff.

 
>
-
，
耶
利
内

 

克

，
公
戰
的
法
律
形
式
，
集

於

安

——

托

馬

，
徳
國
園
家
法
手
册
，
第

二
册
-
第

二

十

四

頁<w.

 Je
l
M
n
e
k
,



R
e
c
h
t
s
f
o
r
m
e
n

 de
s

 st
a
a
t
s
d
i
e
n
s
t
e
s
.
i
n

 An
s
c
h
u
t
z
-
T
h
o
m
a
.

 Ha
n
d
b
u
c
h

 d
s
 

D
e
u
t
s
c
h
e
n

 St
a
a
t
s
r
e
c
h
t
s
,

 2,

 

Bd.,
 s,
 24

 >
;
丹
尼
斯
，公
務
員
的
義
務
湯
利
，
集

於

安

襲

—

托
禺
’
德
國
1
家
法
手
册
，
第

二
册
，
第
四

 

十
二
頁
 

<
D
a
n
i
e
l
s
-
D
i
e

 Pf
l
i
c
h
t
e
n

 un
d

 Re
c
h
t
e

 de
s

 Bs
m
t
e
n
.

 in

 An
s
c
h
o
t
z
-
T
h
o
m
a
-

 Ha
n
d
b
u
c
h

 de
s

 De-

 

utschen

 st
a
a
t
s
r
l
s
,

 z.

 Bd
‘

 S.
4
2
>

 ;
茨

維

靈

，
公

覽

的

政

治

上

的

蠢

義

務

丄

九

五

六

年

<
 

zwrner_

 Politlsche
 

Treupfllcht

 

des

 Beamten.

 19
5
6
>

 

爾

*
公
務
員
與W

*
<

的
政
治
上
的
忠

 

務
及
通
訊
和
交
換
意

見
的

 

利

；I

 九
六
七
年

 

<
s
t
t
c
h
e
r
.

 Die

 politische

 Tr
e

-iflicht:

 

d
e
r

 Be
a
m
t
e
n

 

un
d

 So
l
d
a
t
e
n

 
§
d
 

die
 Gr

u
n
d
r
e
c
h
t
e

 der

 Ko
i
n
i
k
a
t
i
o
n
,
1
9
6
7
>

 )
 0

2.
逐

一

由

那

概

括

的

忠

誠

義

p
得
出
之
所
有
的
公
務
員
之
義
務
’
在
此
不
是
單
i

決
定
的
。
無
論
如
何
政
治
上

 

的
忠
誠
義
務
屬
於
公
務
員
忠
誠
義
務
的
核
心
’
這
是
足
以
受
到
靈
。惟

此

並

非

指

負

裏

務

-
認
同
當
時
政
府
的
目

 

震

-
釋

定

的

政

策

譽
。毋寧

S

S

務
去
同
這
個
國
家
自
由
、民
主
、法
治
國
家
的
秩
序
。 

准
許
批
評
這
i

家
的
表
現
-
以
求
璧
張
現S

係
的
改
變一

^
憲
法
的W

E

，並
且
上
規
定
的
手
段
 

方
法
——

這
f

受
到
f

的

’
只
要
在
這
範
圍内不

#
®

正
是
這
個
國
家
及
其
憲
政
的
基
礎
成爲
問
題
。
國
家
與
社

 

會
f

s

l個
不
具
批
判
性
的
公
務
員
整
體
不
感
興
趣
。
但
是
公
務
員
對
仍有效

f

的
國
^―

忽
視
其
缺
點
——

及
 

現
行
有
效
的
憲
法
上
秩
序
予
以
肯
定
，
承
認
它
們
是
値
得
i

的

，
在
此
意
義
内
仍
然
擁
護
它
1

且
積
極
的爲
其
辯

 

護

L
i
l都

是

不

可

編

的

。
做
到
這
些
的公務員

已
滿
廷
對
i

求之中

誠

禱

，
並
且
由
此
基
準
出
發
，H

i

 

S

8

 >
 

―

憲̂
馨
序
的
以
符
合

S

的

裏
爲
之〇

具
決



i
疋
卷
是
：
忠
誠
我
務
要
求il
a疋
國
家
及
其
現
行
的
憲
法
秩
序
’
在
其
依
修
改
憲
法
方
式
變
更
的
範
圍

内
亦
同
’
並
且
這

 

不
僅
僅
是
口
頭
上
-
而
是
特
別
在
從
事
職
務
時
-
該
公
務
員
會
注
意
並
實
現
現
存
的
憲
法
上
的
和
法
令
上
的
規
定
，
以

 

及
由
此
等
法
規
的
精
神
出
發
來
執

i
t
s

職

務

。
政
治
上
的
忠
誠
義
務
——

對
國
家
及
憲
法
忠
誠
——

要

求

更

多

’
對
國

 

家
與
憲
法
僅
僅
有
形
式
上
正
確
，
在
其
他
方
面
卻
是
缺
乏
興
趣
、
冷

漠

、

内
在
S

距
離
的
立
場
和
態
度
係
不
夠
的
，
 

其
特
別
要
求
公
務
員
明
確
地
與
攻
擊
誹
謗
國
家
、
其
合
設
置
的
機
關
及
現
行
憲
法
秩
序
的
團
體
及
活
動
分
離
。 

公
務
員
被
期
待
的
是
其
認
識
這
個
國
家
與
其
憲
法
，
將

它

們

當

作

I

個
®

定
的
憤

値
並
且
承
認
-
也
認

爲
這
個
價
 

値
値
得
被
擁
護
。
政
治
上
的
忠
誠
義
務
，
在
危
機
時
刻
和
嚴
重
的
衝
突
情
形
時

I

證
明
是
可
靠
的-

此

時

，
國
家
指

 

示
公
務
員
站
在
其
同
一
邊
的
立
場
。
國
家
——

在
此
更
具
體
地
說
係
指

毎
一
個
符
合
蒽
法
規
定
的
政
府
，
以
及
所
有
國

 

民
——

必
須
能
夠
信
任
該
公
務
員
在
其
執
行
職
務
時
已
準
備
好
爲
這
個
國
家
，
爲

「他
的
」

國

家

，
负

责
-
也
能
夠
信

 

任
該
公
務
員
在
他
服
務
的
國
家内
覺
得
與
在
家
裡
一
樣
——

現
在
和
任
何
時
刻
-
並
非
僅
在
常
他
追
求
的
改
變
經
由
符

 

合
憲
法
修
正
的
方
式
被
實
現
時
始
有
此
感赀
。

3.
在
基
本
法
的
適
用
下
，
公
務
員
的
長
期
流
傳
下
來
之
忠
誠
M我
務
保
持
一
個
特
別
的ffi
要

性

，
經
由
此
憲
法
不
是

 

價
値
宁
2
的

，
而
係
其
決
定
極
重
要
的
装
本
價値
’
而
使
得
忠
誠
|
我
蕾
>
{
到
憲
法
的
保
護
並
且
憲
法
賦
予
國
家
防
護
它

 

及
保
證
它
的
任
務
(參
見
基
本
法
第

I

條
規
定

 

<

註
二
一

 
>

)

。
憲
法
對
其
威
脅
採
取
預
防
措
施
-
其
設
立
國
家
機
關

 

以
特
別
的
程
i

抵
贺
對
符
合
憲
法
規
定
秩
序
的
攻
擊
，
其
制
定
一
個
防
衛
性
的
民
主
(
基

本

法

第

二

條

第

1

項
規
定

 

、
基
本
法
第
九
條
第
二
項
規
定
、
基
本
法
第
十
八
條
規
定
、
基
本
法
第
二
十
條
第
四
項
規
定
、
基
本
法
第
二
十
一
條
第



二

八

二
項
規
定
、
基
本
法
第
七
十
九
條
第
三
項
規
定
、
基
本
法
第
九
十
一
條
規
定
、
基
本
法
第
九
十
八
條
第
二
項
規
定

 <
註

 

I

三
 

>
)

。
欲
服
公
職
的
申

H
BFJ
人
與
在
公
職
中
服
務
的
公
民
’
如
拒
絕
此
自
由
、
民

主

、
法
治
及
社
會
國
家
的
秩
序
並

 

與

之

抗

爭

’
那
麼
憲
法
的
這
個
基
本
決
定
會
排
除
國
家
允
許
此
等
人
至
公
職
服
務
或
繼
續
留
在
公
職
中
’
蓋
國
家
€

 

憲
法
§

的
職
責
係
取
決
於
其
公
務
員
之
自
由
、
内
在
的
受
此
現
行
i

之

拘

束

。
該
公
務
員
不
能
同
時
在
被
組
織
化

 

的
政
府
中
活
動
，
又
要
求
與
此
相
結
合
之
個
人
的
安
全
與
利
益
’
以
及
意
欲
由
此
職
位
出
發
破
壞
其

It
®

的

基

礎

。
自
 

由
民
主
的
法
治
國
家
不
能
並
且
不
允
許
交
到
宜
〔破
壞
者
的
$

 =

4.
由
以
上
已
經
說
明
的
憲
法
的
情
況
必
定
得
出
以
下
結
論
：

I

個
違
反
其
依
基
本
法
第
三
十
三
條
第
五
項
規
定
應

 

負
之
忠
誠
義
務
的
公
務
員
*
即
係
侵
害
其
職
務
上
義
務
。
各
公
務
員
法
將
此
具
體
化
；
聯

邦

公

務

員

塗

五

十

二

條

第

 

二
項
爲
聯
邦
公
務
員
規
定
：

「
公
務
員
必
須
經
由
其
整
體
行
爲
表
現
出
對
在
基
本
法
意
義
下
自
由
民
主
基
本
秩
f

擁

 

護

’
並
且
爲
其
維
繫
辯
護
。
」
而
且
按
聯
邦
公
務
員
法
第
七
十
七
條
第
二
項
規
定
’
以
下
行

爲
適
甩
漬
職
罪
-如
果
退

 

休

公

務

員

，
或
者
是
頜
有
親屬
扶
養
費
用
之
公
務
員r

從
事
反
對
基
本
法
意
義
下
之
自
由
民
主
基
本
秩
序
的
活
動
」
或

 

「
參
與
致
力
於
意
圓
損
害
德
意
志
聯
邦
共
和
國
的
存
在
或
安
全
」
。

一
致
的
規
定
亦
見
於
公
務
員
法
綱
要
法
第
三
十
五

 

條

第一

 f

三
句
與
第
四
十
五
條
第
二
項
規
定
’
以

霖

公

務

員

法(L
B
G
 )
第

六

十

五

握

二

項

、
第
九
十
三
條

 

第

二

麗

一

款
i

二
款
規
定
。
試

畢

及

受

訓

中

的

公

務

員

犯

此

謹

職

罪

者

，
一

馨

被

免

職

(die

 Entla

 

—

 

ssung

 aus

 den

 Ml
t
r

終
身
職
之
公
務
員
、
或
有
任
職
期
間
之
公
務
員
)
得
因
此
職
務
義
務
之
違
反
’
在

正

式

的

(
 

法
院
的
)
護

程

W

被
判
決
撤
職
的
處
分
。



無
論
如
何
惟
常
基
於I

個
已
犯
的
具
體
濟
職
行爲
，
始
有
被
處
以
撒
職
處
分
的
可
能
。
公
務
員
缺
乏
任
何
時
刻
爲

 

自
由
民
主
基
本
秩
序
辯
護
之
保
證
，
並
不
當
然
就
構
成
潰
職
，
而
係
當
其
被
證
實
違
反
經
由
整
體
行

爲
擁
護
在
基
本
法

 

意
義
下
之
自
由
民
主
基
本
秩
序
並爲
其
持
續
辯
護
之
職
務
義
務
時
，
始

該

當

。
在

此

須

注

馨

，
公
務
員
忠
黎
：我
務
的
 

内
容
走
元
全
涵
蓋
懲
戒
法
上
受I

的
公
務
員
忠
誠
義
務
之
違
反
’
因爲
後
者
的
構
成
要
件
尚f

我
務
違
尻
之
重
要
性

 

及
明
顯
性
之
E
低

限

度
要
求
。
另

-
方

面

’
此
義
務
之
違
反
亦
不
限
於
積
極
主
動
之
作

爲
’
而
係
在
不
作
爲
時
亦
能
構

 

成

’
例
如
長
官
或
職
務
長
於
在
其
負
責
範
圍内
之
破
壞
憲
政
的
陰
謀
故
意
忽
視
或
任
其
發
生
即
是
。
僅
有
確
信
及

 

傳
達
有
此
信
念
，
則
並
未
構
成
違
反
公
務
員
應
負
雙
忠
誠
義
務
.，
如
果
該
公
務
員
由
其
政
治
上
的
確
信
得
出
其
敵
對

 

德
聯
邦
共
和
國
憲
法
秩
序
之
態
度
、
其
職
務
義
務
履
行
之
方
式
、

舆
其
同
事
之
交
往
或
在
其
政
治
確
信
下
積
極
從
 

事

政

治

活

動

，
那
麼
該
構
成
要
件
即
被
逾
越
。

如
退
休
公
務
員
及
較
早
領
有
扶
養
親
屬
費i

公
務
貝
f
從
事
破
本
法
意
義
下
自
由
民
主
之
基
本
秩
序
’
或
 

是
如
其
曾
致
力
參
與
意
圓
損
害
德
塞
心
聯
邦
共
和
國
之
存
在
及
安
全
者
’
 

<
1

^

爲
a
職
罪
■
(
 r

適

用

」
瀆
職
罪
之
規

 

定

)

。
在
此
要
求
敵
視
方
式
之
積
極
活
動
。
意
見
的
表
達
能
夠
’
但
不
是
必
須
具
備
此
種
敵
視
方
式
主
動
積
極
性
之
性

 

格

。
只
要
意
見
的
表
達
僅
在
於
相
信
論
點
的
說
服
力
而
批
評
現
存
的
狀
態
，
或
改
變
現
存
的
法
律
規
範
或
在
憲
法
中
規

 

定
之
蒽
法
上
的
程
序-

則
其
尚
i

現
溃
職
罪
的
構
成
要
件
要
素
。
此
種
意
見
的
表
違
可
能
至
多
僅
違
反
由
其
於

 

整
體
之
職
位
及
由
考
慮
其
職
務
上
義
務
所
產
生
之
公
務
員
在
政
治
活
動
上
應
有
節
制
之
義
務
(
聯
邦
公
務

fi
法
第
五
十

 

三
條
規
定
)

。
反

之

，
眨
抑
蔑
視
自
由
民
主
的
基
本
秩
序
、
中
®

誇
憲
法
上
的
價
値
決
定
及
制
度
功
能
、
要
求
破
壞



一
二o

現

行

慕

的

法

令

規

定

’
均

可

認爲
纛

動

違

反

自

由

民

主

肇

秩S

活

動

。

5.
由
所
述
之
憲
法
上
要
求
公
務
員
之
忠
誠
義
務
得
到
.一
個
更
進
一
步
的
結
論
。
如
果
該
公
務
員
依
其
個
篇
適
合

 

公
職一
■基
本
法
第
三
士
二
條
第
二
項
規
定
意
義内
之
劈
(
註

-
四
)

，
係
任

<!

墨

人

公

務

員

麗
内
之

前

提

要

件

-
-

m

任
何
時
刻
S

靈
自
由
民
主
的
基
本
秩
序
辯
護
-
則

在

這

個

點

下

必

須

要

求

’
僅
有

i

l亦
願

提
供
保
證
任
何
時
刻
準
備爲
自
由
民
主
基
本
秩
序
辯
護
的
^

^

才

能

任

命

進

入

公

務

員

麗
,1
迫
亦
是
|
個
爲
進
入
. 

公
務
®

係

麗

憲

法

所

要

求

的

(
基

苹

達

三

十

三

講

五i

定
)
並
且
經
由
普
通
法
予
以
具
體
化
之
：̂

上
的

 

前

儀

件

，
即
申
請
人
提
出
保
證
禱
時
刻爲
自
由
民
主
基
本
秩
序
霞
，
就
如
同
在
德
國
法宫
法
(
第

九

馨

一

款

 

規
定
)'

 聯
邦
公
務
員
法
(
第
七
鬻
一
項
第
二
款
規
定
)

、
公
務
員
法
綱
要
法
(
或
譯

爲r

公
務
員
法
基
準
法
」
)
 

(
第

四

襲1

 _

 I
I
定
)
以

中

相

一

致

之

規

定

。
這
些
所
論
及
公
務
#
盧
正
巧
其
内
容
在
上
述
第
二

 

點
有
i

細
的
說
明
•，
並
且
這
是
所
有
用
人
機
關
的
法
1

務

，
認
i

待
此
内
容
’
以
及
適
用
它
。

正
巧
因
爲
終
身
職
之
公
務
員
或
有
任
職
期
間
之
公
務
員
，
若
違
反
其
忠
誠
義
務
，
按
公
務

i

度
長
期
流
傳
下
來

 

的
基
本
原
則
>
 

式

序

-始

有

以

撤

震

分

-所
以
5

之
機
關
必
須
注
意
不
蜃
何
不
 

願
提
出
保
證
任
何
時
刻爲
自
由
民
主
基
本
秩
序
辯
護
之
人
成爲
公
務
員
。
用

人

蠢

對

於

申

請

人

亦

裏

務

’
採
取
根

 

據

匿

可

能

的

預

防

措

施

’
樓
用
人
機
關
不
必
被
迫
對
於
違
反
政
治
上
忠
誠
義
務
之
公
務
員
開
始
霞
程
序

=

對
此

 

S

上
承
認
的
手
S

審
査
及
決
定

 >
 是否
申
請
人
的
供

i

 i

(將
1

何
時
刻
爲
自
由
民
主
基
本
秩
序
辯

 

護

。



用

人

機

麗
靈
入
公
務
議
係
之
申
請
，惟
其
耋

S
霧

’對
其
疑
肇
取
申
請
人
說
明
。 

在
此
決
定
上
f

 

r

舉
證
責
任
」
的
問
題
，申
請
人
旣
不
必
提
供
所
要
求
之
保
證
，用
人
機
關
亦
不
必
負
 

擔
舉
證
申
請
人
未
提
供
此
項
保
證
。
「
在
蠢
忠
誠
上
之
疑
慮
」

-

只

在

此

有

囊

-
即
負
貴
任
用
公
務
員
之*

w

 

管
在
驀
決
定
時
未
被
說
服
相
信
申
請
人
提
出
保
證
願
在
任
何
時
刻
爲
自
由
民
主
基
本
秩
序
纏
護
。
這
個
確
信
係
根

 

據

I

個
同
時
包
含
預
1

在内
之
判
斷
做
成
的
■，
此
判
斷
只
注
重
個
案11
況

’
並
且
總
是
以
一
個
依
各
權
況
變
化
之

 

大
量
因
素
S

評
價

作

囊

礎

0
此
事
在
這
方
面
原
則
上
並
非
麗
置
官
必
須
爲
公
職
就
有
關
公
務
員
之
特
別
的
才

 

幹

、
剪

或

成

就

做

決

定

。
此

蜃

及一

 

公
之
預
測
的
判
需
非
僅
僅
是
涉
及
各

®

^
因
靈
確
 

定

(
意
見
表
達
’
蠢

(示
威
、
政
治
上
的

M

活
動
’
隸
屬
任
何
團
體
、
社
團
或
政
治
上
1

派
)

。
一
個
申
請
人
可
 

能
备
服
公
職
的
才
幹
就
是
-
例

，f

他

有
®

的

公

務

f
&

K

的
健
康
證
明
’但
是
只
要
例
如
他
在
用
關
 

判
斷
後
謹

爲
係
不
明
理
地
好
辯
時
’亦

不

申

1
5

^
^

。如
果
儘
管

W
ltr

上
的
學
習
，
然
而
申
請
人
仍
然

 

礬
糧
限
度
的
與
其
他
同
學
交
往
周
旋
的S

 ’
則

其

亦

欠

缺

籠

公

職

的

劈

〇

 _

申

請

人

亦

可

能

有

成

就

上

 

的
疑
問
發
生
’
如
果
^

—

^
然
％
i

上
取
得
之
資
^—

但
是
盡
滿
足
執
1

的
需
要
，
及
時
採
取
決
定
(
即
 

決
意
將
決
定
推
開
)0

諸
如
此
類
的
例
子
尚
有
許
多

。
—

^
於
*

<

個
性
所
要
求f1=
的

§

 ’
許
多
都
是
取
決
於

 

個
人
的
印
象
i

此
人
事
王
震
麗
的
主
管
一
向
蜃
申
請
人
的
自
我
介
紹
>
或
是
邀
請
申
請
人
做
-
個

介

糧

的

 

拜
訪
’
而
且
如
果
有
疑
馨
在
’
是
否
申
請
人
蠢S

證
篇
時
刻
爲
自
由
民
主
基
本
秩
序
辯
護
時
’
就
不
僅
如
此

 

而
已
。
魔

之

外

-
亦

不

馨

最

後

所

述

的

情

露

更

畫

他

的

要

求

。



假
如
拒
絕
申
請
的
決
定
應
該
經
由
撤
銷
之
訴
予
以
撤
銷
，
則

申

請

人

有

用

人

機

關

支

藝

■

絕
決
定
之
各
種
情

 

況
的
接
受
受
吐
易
請
求
權
。
相

同

的

原

則

會

適

用

於

此

撤

雙

訴

’
即
行
政
法
院
已

爲
許
多
案
件
發
展
出
來
的
原
則
：
 

-
詞

斷

 
<

 諸
如
考
試
成
績

 '
職

務

上

的

判

斷

謹

是

法

院

審
査
的

對

？

在

用

人

機

閱

有

足

籍

限

做

判

 

的

範

圍
内
’
法
院
的
事
後
審査
會
f

於
是
否
該
部
門
係
由I

個
不
正
確
的W

#

情

況

出

發

’
以
及
是
否
該
部
門
就
公

贅

法
舆
蠢

上

得

自

由

行

！

範

圍

{
基

本

書

二

十

三

鬻

二

項

與

第

五

讒

定

)
做
了
錯
誤
的
判
斷
。
弈

’

拒

絕

申

請

決

定

的

事

後

審査
矮

又

限

於

恣

馨
査
2

—|.
6
5
.
1
1
,
-
|
<
0
昇
「
0
1
1
〇

，
因
爲
在
公
務
員
法
中
並
無
接
受

 

進

入

公

務

員

麗

的

請

求

權

——

基

產

第

三

十

三

條

第

二

項

亦

只

談

到

’

毎
一
個
德
國
人
有
「
依

其

才

幹

、
劈

及

 

專

證

就

擔

任

公

職

之

同

等

權

利

」
；
對

此

，
法
院
不
得
屢
渉
及
的
判
斷
以
自
己
的
判
衡
來

W
i

 ◊
出
於
相
同
的
理

 

由

’
法

院

絕

對

不

得

宣

蠢

銷

之

訴

之

響

具

有

去

擔

任

公

職

之

權

利

(
即

不

得

不

接

靈

人

公

職

之

申

請

的

判

決

)

’
 f
疋
至
S

8

糧

之

決

定

’
並
且
經
由
此
裘S

D*
政
機
關
重
^

^

^

又
申
謹
入
公
職
之
決
定
。

叹
如
果
僅
是
個
案
決
定
，
是
否
申
請
人
依
其
僵
提
出
保
證
或
不
提
出
保
證
4

何
時
刻

爲
自
由
民
蠢
本
秩
序

 

辯
K
 ’
那
麼
i

 一
個
法
律
-
般S

強
制
規
定
’
以
個
別
具
體
的
行爲
方
式
排
除
申
請
人
任
何
時
刻
將
零
王
張
擁

 

護
自
由
民
主
基
本
秩
序
的
保
證
’
則
其
顯
然
有
—

上
的
疑
義
。
具
決
定
性
§

 -
個
此
類
行

爲
的
評
價
與
其i

點
 

的
關
聯
性
，
而
申
請
人
依
其
攆
提
出
或
不
提
出
任
何
時
刻
將
爲
自
由
民
主
基
本
秩
序
辯
護
之
保
證
的
確
信
即
立
於
此

 

上

0

7
(3)
這

裡

談

到
时
由

基

本

法

第

三

十

三

篇

五

產

生

之

法

掃

況

—
<4

務
員
的
忠
讀
務
及
申
請
人
的



審
核
’
是
塁
撞
出
任
何
時
刻
主
.張
擁
護
自
由
民
羞
本
秩
序时
保—

^
用
於
各
個
公
務
員S

，
如
有
任
職
期

 

間

之

公

務

、試
舉
之
公
務
員
蜃
、受
訓
中
之
公
務
及

S

職之公務員關係。該

法

未

 

按公贊職貴醫類丽有區別"因

爲

在

具

薑

大

-位從
事
本
法
曩
下
自
 

由
民
主
基
本
秩
序
活
豐
公
務
員
'
 
S

 

I

位勢糞以存在或安全

爲

目醫動
 

之
公
務
員
-
其
不
僅
^

OIM
負
馨
任
奮
愛
方
式
護
危
險
-奮

到

環

境

 '
同
事

 '證

 '蠢

 

之
影
響
下
的
可
乘
之
機
時
*
構
成
在
其
敵
視
雲
之
政
S

確

信

囊

下

的一

(b)
如
同
必
須
注

 

求，在
公
職
的

 

(d
ie

 

A
n
g
estellte

 in

 6 ffe
n
tlich

e
n

 Die
-

n
su

^
DI

量

負

有

蠢

及

認

農

黄

產

務

〇

 

攻

蠢

家

1

讓

秩

序

。
如i
l
在
公
職

中
服
務
的
僱
員
有
重
大
侵
害
此
等
職
務
義
務
之
行
爲
時
’
其
亦
籠
限
期
地
被
免
職
。
而

且

如

到i

一
僱
鼻

 

與
其
偏
用
結
合
在
一
起
的
義
務
不
能
或
不
願
履
行
時
-
相

麗

藿

用

得

^
一̂

。

政
嘉
内
某
醫
展
仍
有
以
下
須
注
意
之
處.■任
何
將
公
職
作
爲
職
業
晨
的
人
，
則
其
該
在
三
「
■

」
中
充
實
自

 

己
以
S

任
此
種
職
務
.*他硏
究
學
習
’
1
得
到
緦
是
必
要
具
備
的
基
本
§—

經
由W

n

的
結
業
俾
§

更
高
的

職sg

-
-
舉
的
公
務
員
。

官在第二

i

三階識申請人’

並
且
霞
裳
撞
之
裂
。
在此，
何

到

一

臂

獲

的

印

象

，
其重點

必
，f

在
i

斷
的
P
得

•■是

否

申

請

人

提

出

或

不

提

出

該

所

必

要

*

惟
此
表
示
，
i

定
程
度
上r

暫



-
二
四

時
的
」
判®

進
人
薹
的
接
受
已
經
足
夠
’
所

有

用

人

機

粟

墨

*
步
額
外
調

査
即
靈
識
的
情
況
均
可
歲
判 

斷

-

 3
由
人
事
宗
丨
或
由
-般即霄到的

5
^
0
®

可

*
 S

S

不

必

費

他

震

 

1

—
)
 

系
^

^

醤

的

調

蠢

馨

知

的

。

提
的
「
調
査
」(

m
l
t
t
l
u
n
g
e
n
)

僅
^

g

 

|

 

些
行
爲
！

 ’
那
IHS
i

人
在
^

E

及
學
習
現
出
來
的
’
源自經常的篇起的抗

 

議

-
以
i

分

是

來

自

環

羹

麗

的

反

應

，
因
此
很

t

自

己

蕃

作

一

麗

素

(
葬

多

因

審

中

)
，
由
此
或

S

 -
 i

 >

妨
礙
麗
人
信
任
民
主
’
 -
^
Ê

s

由
國
家
的
威
信
’
在

罌

之

「
收
獲J

的
角
度
’
並
且
在
這
方
面
形
成
 

1

攉

險

’髪
匕

累

積

後

太

容

易

纂

驚

的

可

能

。
因
此
’

爲
了
 5

機
關
的
目
的
類
的
調

査
並
累
積

 

其

肇

-囊

乎

不

符

合

在

法

固

定

之

公

努

干

露

比

@

求
- 

K

、

望

之

決

醫

由

，
在
適
用
就
公
務
員
政
¥

蠢

我

務

5

詳
細
規
定
之
公
務
員
法
上
規
定
時
，
並

不

實

晨

 

基
^

*

二
十
一
條
規f

限
制
。

二
十
 I

 i

騫

高

-
么
蠢
成
橐
。

一

個
有

i

民
主
筆
秩
？

行
動
’或
懷
著
馨
國
家
安
全
的
眞
隱
的

政

蜃

在

政

治

上

’.
但
是
只
要
其
未
被
法
法
院
經
由
法
定
特
別
之
前
’該
政
黨
在
其
政

f
 

釣
霞
主
動
活
動
就
不
能
受
到
法f

的
阻
礙
。故

而

聯

邦

秦

蘭

決

’

 

書

察

、
行
政
及
法



院
^

干
¥

具
^

^

1

 

法
—

^

K

五
册
，
第
八
十
五
頁
〔
尤
 

養

一

四
o
頁
〕
；

法
法

ir
n

s
s

十

二
册
’
第

二

九

六

頁

’

〔4= e
R
8 s

三O

四
1

下
〕<BVerfG

E

 5.

 

8
5
〔 1

4
£
;
1
2
,

 29
6
〔 3

0
4
f
.〕>

)

。

2
没
置

耩

及

幹

部
爲
-
個

饕

工

作

’
該i

不
能
生
存
i

至
其
被
聯
邦
憲
法
法
院
禁
止
之
前
，

|

個
政
黨

 

都
許
可
「
存
在
」
，
因
此
即
表
示
其
組
織
與f

的
活
動
不
靈
到
干
揉
或
阻
礙
。
何
者
在
此
經
由
i

許
可
的
’
就
 

不
能
再
另
立
嗣
後
霉
上
不
利
益
(
讓

)
的

震

要

件

。
故

觀

鮝

九
S

之

一

 I

)
——

-

n

f

犯

罪(e
ln

 org
an

isatio
n
sd

e
likt)

-
-
’
 0

^

^

9

4

*

二

十

 

I

效
(參
法
法
院
判
；

十
二

册
’第
二
九
六
頁

〔 W
K

第
三
〇
五
頁
以
下〕<

BV
erfG

E

 12

 

.

 29
6 G

05

 

ff
.

 >
!_!
)
 
0
出
於
相
同
的
理
由
，

S
M

S

法

第

六

循

一

霍

二

着

定

(B
E
G
)
不
適
用
於
在
被
聯
邦
雪
法

 

院林刖僅

f

政
黨
i

之
人
’
因
其
代
表
該
政S
’
故

璧

(
爲
1

黑
—

所

使f

 一
般
受
允
許
的
§

均
係
合
 

法

的

(
參
見
聯^

3
5

篇

判

決

醫

十

三
册

，
第
四
十
六
頁C

尤
其
第
五
士
貢
以
下
〕
；
除
此
之
外
，
參
見
聯
邦

 

憲

法

法

十

三

册

’第一二=貢
〔尤
養

I

 11

六

頁

〕

七

册
，

第

一

五

五
 

頁

以

下

 

<
BV

erfG
E

 13.

 46
【5
2
1
\
〕
；<91.

 au
0 erdem

 

BV
erfSE

 13.

 12
3 a

ro6: l>:17.

 155 ff
*>

 )
。
反
之
，
如
果

 

一
個
政
黨
的S

努
力
追s

i

及
所
8

傳
之
活
動
均
係
在
該
求
的
範
圍

内
，則
該
政
黨
違
憲
之

i

亦

 

不
以
其
—

按
刑
法
第
八

4
-
^

、
八
十1

1

定
因
§
®
!

^

起
公
！

受
有
罪
判
決爲
前
提
(f

聯
i

法
法

 

院
判
決M

R

九
册
，
第
一
六
二
頁
以
下〈BverfG

E

 9.

 162 ff
.>

 )
 *

I

二
五



t

二
六

如
同
由
所
有
理
由
之
關
聯
性
產
生
出
的
這

p
s

決

’
其
只
注
意
到
在
政
治
上
積
極
活
動
之
公
民
®

^

會

中

的

- 

般

情

況

’
並
未
針
對
身爲
公
務
員
而
立
於
特
別
法
律
上
地
位
之
公
民
來
設
想
。
在
所
引
述
裁
判
$

量
的
對
象
根
本
就

 

不
是
何
者
是
公
務
員
准
許
去
做
的
’
何
者
是
公
務
員
不
准
許
去
做
的
’
以
及
何
種
結
論
是
擊
王
准
許
由
經
認
定
非
一
個

 

部

與

畜

者

所
鳘

正

式

活

豐

其

他

活

動

得

出

的

。

I

刖
所
述
針
對
醫
活
瞀
由
的
論
證
’其

本

誓

干

-條
規

—

因
此
公
民

爲
該
政
黨

不
受
打
擾
及
不
受
阻
礙
的
正
常
運
作
所爲
之
政
箫
正
式
的
活
動
可
以
€

受
到
^

—

反

之

’
公
務
員
對
於
自
由

 

民
主
國
家
係
居
於
一
種
特
別
親
密
的
關
係
，
即
對
國
家
負
有
政
治
上
的
忠
誠
義
務
，
故

憲

法

上

的

原

則

在

此

溝

一

個

 

另
外
的
法
律
上
關
係
。
如
果
國
家
不
願
自
己
提
出
疑
問
-
則
國
家
在
其
自
由
民
主
上
會
需
要

爲
它
及
現
行
憲
法
秩
序
辯

 

護

、
在
危
機
與
忠
誠
衝
突
的
時
刻爲
它
防
衛
的
公
務
員
，
.而

且

在

這

當

頭

的

時

簦

公

務

員

會

譽

地

履

行

交

； 

的

任

務

，
並

使

之

與

蠢

的

8

'
蠢

上

的

蜃

決

定

譽

求

，
以
及
異
S

令

i

致

。

塞

本

法

第

三

十

三

條

第

五

項

規

現

之

憲

法

決

定

’
與
蒙
法
第
二
十
一
條
第
二
項
規
定
並
無
抵
觸
：
基

 

本
法
第
三
十
三
條
第
五
項
規
定
要
求
公
務
員
主
張
擁
護
社
會
憲
法
規
定
的
秩
序
，
反
之
，
基
本
法
第
二
十
一
條
第
二
項

 

規
定
是
讓
公
民
有
自
由
拒
絕
此
種
合
憲
的
秩
序
並
在
政
治
上
與
其
抗
爭
’
只
要
他
係
在
一
個
未
受
禁
止
的
黨
派

内
以
一
 

般
允
許
的
方
法
爲
之
即
可
。
公
務
員
的
特别
義
i

非
鑑
於
政
薄
利
益
而
設
’
尤
其
不
是爲
了
阻
礙
政
黨
的
政
治
上
積

 

極
活
動
，
而
係
出
於
蠢
國
家
的
安
全
^

受

到

嗇

公

務
D

B
W

之

蠢

的

考

應

。
霞
没
有
公
務
員
政
治
上
忠

 

誠
義
務
的
要
求

 >
 則
政
露
別
的
法S

位

籠

#是

在

外

*努
改變或

顚
覆
S

農秩



序
之
最
理
想
的
溫
床
。
道
不
牽
涉
該
公
務
員
會
因
其
隸
屬
一
個
政

i
M
i

到
不
利
益=

這
—

題
毋
寧
係
該
公
務
員
在

 

其

職

務

上

是

否

慕

違

反

該

政

治

上

蠢

產

務

’
以
及
該
申
請
人
是
否
就
-

屦

_

他
的
^

一̂

出
任
何
時
刻爲
 

自
由
民
主
基
本
秩
序
籍
護
之
保
證
。
這
些

a
s

都
是
該
公
務
員
及
該
申
請
人
自
己
經
由
其
行爲
予
以
回
答
。
可S

於

 

該
申SS
人
f

之
判
斷
上
非
常
重
要
的
行爲
’
其
部
分
—

是
加
人
或
從
屬
於
一
個
政
黛
之
行
爲
’
 i

政
黨
係
追
求

與

蠢

敵

對

的

晨
-
-
^
此
1

者

-
係
是
否
該
—

之

謹

性

已

無

經

由

法

院

判

決

靈

。
這
將
可

能
是
恣
意
的
’
不
僅
剔
除
此
個
性
判
斷
的
要
素
’
並
強
求
i

N

定
一
個
公
務
員
的
憲
法
忠
誠
’
惟

因

-
個
關
於
一
個

 

i

違
憲
之
聯
邦
憲
法
法
院
裁
判
尚
未
作
出
——

此

外

丄®

^J
係
取
決
I
s

 ’
 i

謹

5M
X
係
由
申
請
人
衡
量

 

決
定
，並
且
其
僅

爲
了
能
拒

®

務

的

申

,或

爲
了
 ®

因
爲
違
反
其
政
¥

忠
誠
義
務
之
公
務
員
給
予
懲

 

戒
法
上
的
干
涉
，
就
被
提
出
。

被

糞

蠢

法

院

保

留

有

關

一

個

馨

審

違

憲

的

裁

判

迄

今
_

未
發
布
的
情
？

不
會
妨
礙
該
確
信
許
可
被

 

獲
得
及
被
辯
護
’
該
政
黛
旣
係
以
追
求
破
壞
蒽
政
爲
晨
’
聲
應
在
政
治
上
被
制
止i

個

例

如

^
^
{
1
^
宣

傳

無

產

 

階
級
專
政
或
以
暴
力
的

g

顚
覆
合
乎
憲
法
秩
序
的
政
黨
，
當
環
境
狀
況
可
能
許
可
時
’
會
以
破
壞
憲
政
作

爲
苴
； 

追

尋

黑-

f

按
照
法
法
院
法
第
四
十
三
條
規
定

( BverfG
G
)

因

爲

認

爲

與
該
政
治
上
 

的
爭
辯
已
經
足
夠
’
或
認爲
能
很
i

地
保
護
在
基
蜜
霊
我
下
的
自
由
民
主
秩
序
’
並
不
需
要
在
形
式
上
禁
止
該
政

 

黨

，
而
寧
願
選
擇
不
開
始
政
黨
禁
止
的
程
序
，
這
對
於
政
逋
的
屬
性
並
無
影
響
。
囡
此
，
政
府
在
其
每
嵩
國
會
及
公

 

衆
所
作
的
墼
¥

提

出

蠢

破

壞

蠢

之

力

量

 '
圃
體
及
肇
的
發
展
’
這

在

蠢

上

並

震

義

存

在

’
並

且

亦

遲



於
政
府
應
負
政
治
上
責
任
之
要
求
。
只
要
由
此
對
一
個
政
M
產
生
w

w
.±
的

不

利

益

(
在
吸
收
黨
員
及
追
隨
者
方
面
)
 

，
則
該
政
黨
反
之
即
不
被
基
本
法
第
二
十
一
條
規
定
保
護
。
同

謙

，
間
接
由
基
本
法
第
三
十
三
條
第
五
項
規
定

爲
拇

 

任
公
職
及
爲
繼
續
保
留
在
公
職
服
務
而
建
立
起
來
的
界
限
所
產
生
之
事
實
上
不
利
的
影
響
，
亦

有

適

用

。

U

、

這
個
迄
今
被
解
釋
的
法
律
情
況
亦
不
牴
觸
基
本
法
的
基
1

:

L
在
此
f

重
要
地
位
之
基
f

利
係
思
想
自
由
權

 

<

基
本
法
第
五
條
第
一
項
及
第
二
項
規
定

 

<

註
一
五

>
)

。 

(a)
思
想
自
由
與
公
務
員
忠
誠
義
務
間
之f

f

;歷

史

。
它
在
威
瑪
時
代
有
兩
次
具

If *

要
薹
我
——

一 

次
威
瑪
共
和
的
時
代
，
當
它
用
於
抵
禦
共
產
主
義
的
積
極
擴
張
與
漏
右
派
團
體
的
暴
力
1

H
徑

時

，
以
及
在
第
二
次
威

 

瑪
共
和
的
時
代
，
當
德
國
國
家
社
會
勞
工®
出
現
並
且
變
得
日
益
危
險
時
。

一

九

三

年

八

月

二

十

六

日

艾

茲

伯

格

(
Erzberger

)

被

謀

殺

，

一

九

二

二

年

六

月

四

日

富

曼

(
s
c
h
e
i
-

 

d
e
mann

)

遭

謀

害

未

遂

，
一
九
二
二
年
六
月
二
十
四
曰
拉
特
瑙

(
R
a
t
h
s
£

)

被

殺

害

。
在
這
些
事
件
發
生
之
後
，
帝

 

國
政
府
立
即
建
議
帝
國
麗
依
威
瑪
憲
法
第
四
十
八
條
規
定
(

W
R
V
)
發
布
保
護
共
和
國
的
行
政
命
令
’
該

於

 

一
九
二
二
年
六
月
二
十
六
日
公
布
施
行
。
同
時
共
和
政
體
維
護
法

(das

 Gesetz

 z
§
 

Schutze

 der

 Republik

 
)
 

在

聯

邦

響
内

被

討

論

，
雖
妖
該
法
在
一
九
二
一
年
七
月
十
八
曰
三
讀
時
係
三
〇
三
票
對

I

〇

二

票

-
但
仍
以
修
改
憲

 

法
的
S

通
過
並
且
於
一
九
二
二
年
七
月
二
十
一
日
被
簽
署
(
參
見
帝
國
法
律
公
報
第
一

册
，
第

五

八

五

頁〈
R
G
B
1
.I

 

s
.
5
8
5
>

 
)
。
同
一
天
在
聯
邦
刑
事
警
察
法

(
R
e
i
c
h
s
k
r
i
m
i
n
a
l
p
o
l
i
z
e
i
g
s
e
t
z
)

、
免

刑
法(straffreiheitsgese

-



t
z
)

及
關
於
維
護
共
和

 

採
取
之
措
施
之
法
律

(
e
i
n

 Ge
s
e
t
z
G
b
e
r

 di
e

 Be
r
e
i
t
s
t
e
l
l
u
n
g

 vo
n

 Mi
t
t
e
l
n

 

z
u
m

 Sc
h
u
t
z
e

 de
r

 Re
p
u
b
l
i
k
)

的
公
布
外
’
亦
發
布
關
於
公
務
員
維
護
共
和
政
靈
我
務
之
法
律

(das

 Ge
s
e
t
z

 Qb
e
r

 

d
i
e

 Pf
l
i
c
h
t
e
n

 de
r

 Be
a
m
t
e
n

 
z
§
 

S
c
h
u
t
z
e

 de
r

 Re
p

g-l
i
k
)

 

國

法

~ 册

’
第
五
九
0
頁

 

<

 

G
B
1
.
I

 s _
5
9
0
>
r

該
法
對
一
九
〇
七
年
五
月
十
七
曰
公
靈
行
之
務
員
法

(
R
e
i
c
h
s
b
e
a
m
t
e
n
g
e
s
e
t
z
)

插
入
 

以
下
之
一
的
規
定
：

聯
§

務

員(
Reichsbeamte

)

負奮我務-在
其
從
務
時
擁
之
共
和
政
體
的
國
權
(

staatsg
ew

alt〕
 〇

在
其
身
爲
共
和
政
體
之
公
務
員
時
，
不
得
從
事
一
切
與
其
職
位
相
關
連
之
事
務
。

禁
止
從
事
以
下
的
活
動
：

1
以
苴
(職
務
或
其
職
位
可
得
利
租
之
設
備
濫
用
於
致
力
變
更
f

憲
法
設
置
之
共
和
政
體
之
國
家
形
式
；

2
-
在
執
行
職
務
時
或
在
濫
用
其
職
位
下
-
於
一
一
目
論
中
清
楚
表
示
出
對

i

憲
法
設
立
之
共
和
政
體
之
國
家
形
式
、
 

聯
邦
國
旗
或
符
合
憲
法
規
定
聯
邦
政
府
的
蔑
視
，
而
適
足
已
降
低
其
在
公
蠢
華
的
地
位
；

3.
 

在
執
®

務
時
或
在
濫
用
其
職
位
下
-
使

受

其

靈

或

指

示

之

公

務

員

( B
sm

te
)

、
僱

員( A
n
g
estelle

)

 

及

勞

工( A
rb

e
ite

r)

 
'
f
 (z

o:g
lin

g
e

 Od
e
r

 sc
h

E
e

r

〕對
®

*

法
設
立
之
共
和
政
體
之
國
家
形
式

 

或
符
合
定
的
府
府
產
生
蔑
視
乾
抑
；

4.
 

對
於
在
職
務
上
S

靥
麗

之

人

員

之

職

務

上
S
則
述
第
-
款
至
第
三
聲S

者

-
予

以

容

忍

。

此

外

，
聯
邦
公
務
員
亦
禁
止
在
公
開
場
合
充
滿
敵
意
或
塌
動
地
要
求
致
力
君
主
政
體
的
恢
復
或
墨
共
和
政
體
的



一

三

〇

存在’或是經由薦、辱
罵
或
鄙
視
共
和
政
體
或
壽
中
任
5
成■
事此 

類
的
努
力
。

而
且
一
九
三
〇
年
並
晷
士
邦
的
國
家
襲
定
..

按
德
國
國
家
社
會
勞X
潘
及JI5 M

共
產
满
i

展

’
已

可

將

此

二

個

篇

派( o
rg

an
isatio

n
)

 
’
 ®

 

組
織
之
以
暴
力

醤

現
存
的
國
家
秩
序
。

一

 

此

類

組

變

公

鬢

’
 8

組

織

活

動

蜃S

他
的
支

 

持

，
經
由
此
i

 

-

該
公
務
員
不
僅
違
反
由
其
公
務

*
*

產
生
之
特
別
家

rn
i
之
義
務
，
並
且
係
有
貴
地
犯

T

S
P

«
0
^
 '
 

-
 i

i

M

K

S

0

本
部
在
此
特别
要
求
全
部
公

i
W

認
麗
見
解
，並
且
指
示
’以
纂
於
遨
反
的

毎
一
個
接
的
國
家
公
 

務
員

-
均

會
蒋

觀

〇

本
部
同
時
規
定
，
下
屬
籠
必
須
向
主
管
的
專
業
部
長

( F
a

c
It

e
r
〕

堡

n

每

一

件

違

廣

情

況

。

(
特
別
雲
在
一
九
三o
年
七
月
九
日
普
魯
士
邦
司
；

1

1

分
内一

I

 S
2
3
7

——

露

一

九

三
o
年

 

司
法
部
公
報
，
第
二
二
0
頁

 <_l:
.
m 

Justizministerialblatt

 193P

 S.

 220>

 )
。

在
威
瑪
蠢
的
適
用
期
間
，
通

說

麗

思

管

由

舆
公

務

員

蠢

義

務

間

之

麗

-

亦
可
見
於
普
魯
士
邦
的
S

 

行
政
法
院
判
決
..

……

^
^
m
i
K
s
b
e
r
p
r
s
s
i
d
e
n
t
)
-
l
i
E
E
g

批
准
認
可
之
職
管

(

i-t
s
v
o
r
s
t
e
h
e
r
)

.

.

(
所
以
)
蠢

墓

不

^

^

蜃

由

其

就

^
?
^
准
麗
取
之
決
定
上
’
按
自
£

0

^

務
的
裁
馨
慮
可
能
民
對



批
准
認
可
該
當
選
人
的
馨
1
況

’
尤

其

又

^
下

情

況

加

以

靈

’
是
否
該
當
選
翥
震
一
個
以
暴

-R
S

覆
破

 

壞
國
家
秩S

晨

的
I

黑-

其
將
在
他
執
行
間
從
囊
鍪
屬
實
現
之

W
i
i
K

成
正
當<■

如
果
機

 

關
薑
巳
蠢
准
認
可
*則他無權再8

由

其

批

准

定

"置

寧

毋

^
|
1
_
懲
 

s

f

u

l

s
,̂
 

在本¥

 ’楚

i
w

s
w

在
的
違
反
，

即
產
 

黨

-
事

’
承

警

任

。
惟
若
情
、況

是

一

個

公

1

個

裳

’
僅
此
尚
未
足
以
構
成
苴
賴
務
上
應
負
義
務
之
違
反

 

，
並
且
同
樣
亦
不
足
以
構
成
一
個
在

f

内

外
不
足
取
之
行

爲

。
：：
：僅
因
公
務

U
K*

護

I

個

瘦

黑

，
—

其

s

l

f

^

i

 >
 

»
i

f

 -

…

… 
<
高
等

行
政
法
院
判
決
輯
第
七
志册
’
第
四
九
三
頁
〔
尤
—

四
九
四
頁聋
下
一
頁
〕〈

0 VGE

 77
.
4
9
3
〔

 

494 fo

 >

 )

o

是
否
■

加
入
這

I

類
的
^S

B
U

經
可
^

該

蹇

靈

’
 

響
辯
’

自

I

九

二
〇
年
秋
天
理
立
的
德
國
社
會
民
主
黛

(
d
i
e

 
s
o
z
i
a
l
d
i
k
r
a
t
n
’sche

 

Partel

 De
u
t
s
c
M
a
n
d
s
)

分
裂
以
來
，
其
不 

僅
是
黛
員
，
而
且
還
曰
疆
§

合
共
^
1
|

 

(
d
i
e

 
verel.nlgte

 

K
o
i
n
i
s
t
l
s
c
h
e

 Partei

 Deutschlands

 )
地
方
 

籠

K
的
第
一
主
席
，
並

且

嘉

越

1
§
^
5
協
會
生
命
二
珥
6

5-
5

1

)

畜

域

農

，
在
一
九
二
|
年
三
1
1
1
:
^

 

0

 

{
S
a
c
h
s
e
n〕

的
不
嘉
期
間
特
麗
德
墨

n

共

動

’
於
一
九一

二
年
三
月
三
十
曰
翼
在
 

其
擔
任
車
工
工
作
的S

坑
開
始
工
2

際
，
靈

靈

靈

工

；

工
麗
全
面
罷H

 ’ |

如

議

晷

士

邦
内



政
部
長
的
官
方
調

査
確
定
之
結
果
’被
生
醫
大
聲
呼
叫

爲
以
暴
力
方

S

覆
破
壞
現
存
的
國
家
秩
序
(
高
等
行
政

 

廣

判

七

十

八

册

，第
四
四
五
頁
〔$

第
四
四
六
頁

〕〈
OVGE

 78

 

.

 44
5

 

C

 

4
4
6
〕

>

 )
。

這
是
毋
寧
置
疑
的i

接
參
黌
求
以
不
合
法
手
段
實
現
政
黛
晨

s
i
s

,
蠢
任
公
職
係
不
相
符
合
？
：
：
 

有
許
多
超
越
僅
僅f

護
一
個
政
f

政
治
上
活
動
的
階
段
是
可
以
想
見
的
，
此
等
響
直
接
參
與
違
法
的
行
爲
，
例
 

如
摇
入

該

警

及

通

常

的

捐

獻-

以
至
煽
動
地
積
極
作
用
及
居
頜S

政

竈

位

均

屬

之

。
究

露

蜃i

 ®

力

 

逵

班

f

顚

覆現存國家秩利益

趋

S

 ’
違

反

職

雲

襲

一

個

公

黌

在

^

鷺

之S

到

S

程

度

’
需
要
個
案
予
以
決
定
’
正
如
同
一
個
公
務
員
在
許
多
其
他
的
違

?E
上

-
例
如
在
不
服
從
、
注
意
的
違
反
'
 

道
德
上
令
人
生
厭
的
生
活
作
風
及
其
他
相
類
似
者
’均

罰

的

界

限

一

樣

(高
等
行
政
法
院
判
決
輯
 

第
七
十
八
册
-
第
四
四
八
頁
〔
尤
其
第
四
五
五
頁
〕

八

OVGE

 7P
 44

8
〔
4
5
5
〕

>

 )
。

一

個

公

務

員

的( A
rb

e

—litsve
rh

a
ltn

is
)

，
只
要
這
撂
詞
根
$

尚
1

用

，
則
其
包
括
…
…
不
 

僅
該
公
務
員
的H

作

’
而
且
尚
有
該
全
部
的
個
性(p

e
l

 

ich
k
e
it)

，
以
致
於
f

 一
整
體
全
部
在
—内
及

職

務

 

外
之
行

爲

均
與
該
工
關
。該

公

務

員

在

其

工

地

行

動

-以
致
於
續

没
有
工
作
關
係
准
許
阻
 

礙1

的

定

，霞公
黌
當
此
留
在
經
由
公
所
得
出
之
圍

内

時
，始 

W
g

用
(擊
行
政
法

i

決
輯
第
$

七
册
，
第

五M

貢

〔
尤
龙
葉
五
一
八
頁
及
其
下
一
頁〕<
o
s
E
 77,

 S12

〔
s

f

.
〕

>

 
)
。

依
此
-由
公
務
所
生
之
特
囊
霞
亨
思
想
自
由
4

震
治
上
的
觀
點
最
點
的
擁
^

—

濯
其



涉
及
了

 

1

個
破
壞
憲
政
之
政
黨f

 ;計
衋
——

仍
不
構
成
類
法
上
要
予
以
顏
的
義
務
違
反
。
但

是

I

個

在

「
一
言
論
 

(AU
B

e
ig

)
」i

達

出

屢

蜃

政

政

黨

的

支

持

*
卻
已
經
足
以
構
成
義
務
的
違
反

 

<

 安
許
茨，

一

九
三
三
年
威

瑪

的

聯

邦

憲

法

，
尉
憲
法

第

一

三

〇
條
規
定
所&
E
釋
一
至3

<
Anschstz

,

 Weimarer

 Reichsverfassung

 19
3
3
-

 

Anm
.

 1
 bis
 3

 zu

 Art
.

 13
0
>

 
;
漢

次

夏

，
自

由

言

論

之

法

律

規

定

，
集
於
安
許
茨
——

湯

馬

，
德
國
國
家
法
手

册

 

第
二
册

 *
 第
六
七

 o 頁
及
其
下
一
頁

 

<Hantzschel

 in

 Ansch

'c-t
z

-Hhonma
.

 

Handbuch

s-s

 Deutschen

 Staa
-

 

tsrechts
，

2
.Bd/Das

 Recht

 der

 freien

 Meinungs

a:
feerung

=

 s .
6
7
0f

,
>

 

亦
可
蠢
叫
漢
次
夏
與
貝
爾®

 

撰

文

獻-

f

 -
九

三

〇
年
的
聯
邦
！̂

公

報

及

普

魯

士

邦

的

行

政

公

報

’
第

五

〇

九

頁

以

下

，
第

六

六

七

頁

以

下

<

 

vgl
.

 auch

 Hanrfzschel
 und
 Berner

 in

sueichsverwauungsblatt

 und

 preussches

 verwauungsbla

c-t-

t-t-

 

1
9
3p

s
.
5
0
9ff

.,

 66
7f

f
.
>
r

相

同

的

問

題

本

法

的

適

用

下

，
在
一
九
五
〇
年

第

一

次

具

要

意

義

.

.
當
時
適
用
一
九
五
〇
年
五
月
十
七

 

日
—

邦
公
布
施
行
之
讓
公
務
員
法
第
三
條
第
二
項
規
定
「
在
聯
邦
任
職
之
人
員
必
須
經
由
其
整
體
的
行

爲
擁
護

 

民
主
國
家
的
思
想
。

J

麗

政

0

此
於
一
九
五o
年
五
月
十
九
日
g

以
下
的
決
議
：

翼

共

和

政

體

的

敵

人

加

_

力

-
逐

漸

破

壞

自

由

民

主

的

基

本

秩

序

。
任

何

糞

此

類

的

努

力

’
均
與
公
職
的

 

義

務

不

相

符

合

。
所
有f

或

間

接

擔

任

聯

邦

公

職

之

人

員

’
按

暫

行

的

聯

邦

人

事

法

(das

 vorl

OJtufige

 Bunde
-

 

spersnalgsetz
)

第

三

條

規

定

，
必
須
經
由
其
整
體
的
行爲
擁
護
民
主
的
國
家
秧
序
。

凡
任
職
聯
邦
職
務
之
公
務
員
、
僱
員
或
勞H

i

s
自
由
民
主
國
家
秩f

組
織
或
®C

 ,
爲
其
活
動
或
做
其



他

的

壽

’
以
及
凡
特
別
接
受
委
託
或
眞
正
的
針
對
共
產
的
S
E
D
及
所
謂
的
「
全
國
代
表
大
會(

N
a
t
i
o
n
a
l
k
o
n
g
r
e
B

 

)J

之

第

三

次

黨

代

表

大

會

所

做

以

暴

力

作

爲

一

綱

頜

之

決

議

而

工

作

活

動

之

人

’
均
係
有
责
地
嚴
重
的
違
反

 

義

務

。以

下

尤

其

屬

於

一

一！
_遽

一

組

織

，
對

其

S

係

與

職i

務
不
相
符
合
：

1.

-
-1

3
.

.

.

聯
邦
政
露
求
職
務
長
官
對
於
經
由
參
與
此
類
組
織
或
肖
而
違
反
其
對
聯
邦
共
和
政
體
所
負
忠
誠
霧
之
公
務

 

員

、
僱
員
及
勞
工
，
採
取
必
要
的
措
施
。
對
於
有
過
錯
之
人
將
絕
不
寬
貸
地
立
即
予
以
撤
除
其
聯
邦
職
務
，
而
且
在
終

 

身
職
之
公
務
員
則
導
致
正
式
懲
戒
程
序
的
開
始
並
同
诗
暫
時
免
除
其
職
務
及
扣
留
其
薪
俸
，
在
得
撤
回
任
<
叩
之
公
務
員

 

則

獲

撤

回

任

命

(
w
i
d
e
r
r
u
f
)

，
在
僱
員
及
勞
工
則
獲
無
限
期
地
解
僱
。

聯
邦
政
府
推
薦
各
邦
政
府
立
即
採
取
-
致
的
措
施
。

(
對
此
參
照
格
雷
瓦
、
舍

爾

納

，
在
公
職
上
之
政
治
上
的
忠
誠
義
務
’
集
於
耶
利
内
克
等
人
編
著
’
德
意
志
聯
邦

 

民

法

T
法

蘭

克

福

二

九

五

-
年

出

版

，
第

九

頁

以

下

，
第
二一

十

五

頁

以

下

-
第

六

十

五

頁

以

下<

 

v
g
l

 ‘ da
z
u

 H

. 

J
e
l
l
i
n
e
k

 u‘a
:

 Gr
e
w
e
,

 Sc
h
e
u
n
e
r

 in

 De
u

rt-s
h
c
e
r
r
o
u
n
d

 f
CI
r
 Bi}r

(Qe
r
r
e
c
h

(-t-e
,F
r
a
n
k
f
u
r
i
;/M

.
,

 p
o
l
i

r+i
s
c
h
e

 

T
r
e
u
p
f
l
i
c
h
t

 i
m

o;f
f
e
n
t
l
i
c
h
e
n

 Di
e
n
s
t
,

 19
5
1
.

 s
,

 9f
f
:

 35
f
f
.

. 65
f
f
,>

 
)

。

-
九

七

二

年

一

月

二

十

八

曰

聯

邦

及

各

邦

對

於

以

下

聯

邦

總

理

及

各

露

督

長

的

決

議

取

得

.|

致

看

法

：

依
聯
邦
及
靠
公
務
員
法
及
對
僱
員
與
勞
工
有
一
致
適
用
的
規
定
，
擔

任

公

職

者

負

震

務

讓

地

主

張

擁

謹



公職與入
n

e
m

w

定

秩

廣

爭

的

政

蠢

蠢

產

員一
進活動——

都
絕
封
會
因
此
誠
街
突

(
L
o
y
a
m
a
t
s
k
o
n
f
l
i
k
t
)

。若
一
僵
我
務
的
違
反
，則必

須
個
案
予
以
決
定
望
將
取
i

措
施
C

按
所
述
的
規
定
僱
用
人
員
進
入
公
職
’
係
以
申
請
人
提
出
保
證
其

g

時
刻
爲
基
本
法
薹
我
下
之
自
由
民
主
的
基

i

s

i

s

 -
 

»

(
蠢

 

j

 九
七
二
年
二
月
三
五
期
八
籍
，
第
 

一

 四
二
頁
 

<
v
g
l.

 Bulletin

 Nr.

 15

 vom

 

3.

 Fe
b
r
s
r

 

1
9
7
2
.

 S
.
1
4
2
>

 
)
。

此

決
匿
適
用s

至
今
係
摹
論
的
•
 

-

 s

蜃

由

法

震

定

取

代

此

麗

的

觀

點

看

法

則

尚

未

饕

現

。

⑹
按
德
蠢
聯
邦
共
和
國
憲
法
規
定
：
公
務
員

■w
'w

i

利
之
保
護

 <
雖

盤

在

「
國
家
内J

擔
任
公
職
’
 

並
且
因
此
對
顯
負
有
特
別
i

務
-但是他同時亦是公民，得

®

張

在

公

i
W

身
上

 >
 二
 

麗

本

法
I

本
決
定
I

在
一
起
：i

國

家

非

S

的

，
並
且
脣
以
委
以
重
任
'
震

'
肯

嗇

由

—

•如

爾

 

a
e
rch

e
)

所n
m

sr

 固

定

的

憲

(fix
ie

rte

 

verfassu
n
g
ssu

b
stan

z)

 J

的
部
分
(
識

貝

特

曼

——

尼

伯—
IS

伊
^
一
，
基
i

利

，
第
四
册
，
第

|

個

 

半
册
，
第
四
七
四
頁〈 vg

l. Betterm
annlN

IPPerdey- scheuner.

 Die

 Grm
d
. rech

te
.

 Bd
.4

，
rH

a
lb

b
a
n
d
‘ s

.

 

474

 >

 )
 I

以
及
個
人
權
利
自
由
的
保
證
，在

此

是

由

之

基

^

利
的

s

。
必
須
尋
求
的
必
要
平
衡



一三六

係
在
於
*

爲

講
公
務
上
不
可
蠢
之
必
要
的
公
務
員
義
務
限
製
蕃
之
基
秦
利
1

 這
個
在
基
奮
利
行

 

¥

馨

可

以

想

響

況
I

準
則
的
具
_

 ’
在
此
不
需
屢
說
明i

如
前
述
的
解
釋
’那

震

則

的

， 

在
政
治
上
的「1

1
8
」

與

公

務

員

之

義

奪

覆

調

監

上

已

W
W

遺
。

評震政治上的

I
s
，
惟
當

 

其
未
與
棊
本
法
第
三
±

二
襲
五
囊
定
所
要
求
的
公
務
員
之
政
治
上
的
忠
誠
義
籍
牴
觸
時
’
始

本

篇

五

 

條
規
定
受
到
憲
法
上
的
保
護
.。
在

具

得

況

中

-
該

■

公
務
員
政
1

之

忠

誠

囊

’
 

本
法
第
五

 

條
規
驀
建
立
之
霉
上
靈
，在
此
受
到
醫
的
予
以
解
釋
棄
定
達
判
決

册

i
 

|

九
八
頁
〔尤

S
I

二
◦
八
頁
以
下
〕

法
1

決
舊
二
0

册

，第
一
六
二
頁

C

尤
甚
篥
一
七
七
頁
〕
；
 

聯
i

法
法
院
判
決
輯
第
二
十
一册
，
第
二
七
一
頁
〔
$
(
二
八
一
頁
〕

<
BverfG

rn7
.
1
9
8
〔
2
0
8 ff

.〕

；
2P
 162

 

〔
177〕

；
21.

 27
1
〔
281〕

>
)
。

在

此

麗

下

，
該
等
經
由
基
本
養
三
十
三
德
五
項
規
定
涵
蓋
之
公
務
員
法
及

 

襲

法

上

之

規

定

，
係

墨

本

法

第

五

霧

震

定

上

之

I

般

法

震

定

。

.

久
同
樣
地
’
這
不
僅
適
用
1

本

霍

二

議

一

 

定

之

基

|

利

’
 

i

用

誓本
；*

八

條

第

一

項

及

第

 

九

議

一

項

規

定

(
註
一
六
)
之
基
$
權
利
*
雖
蓮
該
等
規
定
上
缺
乏
明
示
的
樣
保
留

(
id

r

cscklich
e
r

 Ge-

 

$
6
^
6
5
<
0

-:
1
>
6
^
1
|
:
)
’
5
1
^
在

這

些

規

定

4>.
已

有

「内
在

固

有

的

限

制

(

'_|.
_
3
1
1
6
3.
(1)
5
0
1
1
3
^
0
)
」

<
聯

^
|
$
法

法

 

I

決
辑
箪
二
册
>
 第

二

四

舍

〔
尤
苴i

 I

五
三
頁
〕
；
聯
隱
法
法
院
判
決
輯
第
二
〇册

，
第
三
五I

頁
〔尤
其
 

第
三
五
五
頁
及
其
下
一
頁
〕
•
-聯

邦
憲
法
法
麗
決
醫
二
十
一册
’
第
九
十
二
頁
〔
尤
宜
篱
九
十
三
頁
〕
；
聯

漏

 

法
法
院
判
決
醫
二
十
四册*

第
三
六
七
頁
〔
尤
其
第
三
九
六
頁
八

BVerfG
E

 3

 

,

 248

 

1:253〕
；

 20
.
3
5
1
〔
355 f

.



〕；
2
L

9
2
〔
9
3
〕

；

 24
,

 3
5
7
〔
3
9
6
〕

>

〕
〕
：

「
個
人
必
須
讓
其
行
爲
自
由
受
到
這
樣
的
限
制
，
這

些

限

観

立

 

法
者
爲
照
顧
及
促
進
社
會
共
同
生
活-

在
已
有
f

之
限
度
内
所
得
出
之I

般

預

測

，
其
亦
係
以
個
人
之
獨
立
自
主
的

 

維
護
爲
前
提
而
設
的
」

(
聯
邦
憲
法
法
院
判
決
—

四

册

-
第

七

頁

〔
尤
其
第
十
六
頁
〕
；
聯
邦
憲
法
法
院
判
決
輯
第

 

三
十
三
册
，
第
三
〇
三

頁

〔
尤
其
第
三
三
四
頁
〕

〈
B
v
e
r
f
G
E

 4-7
〔
1
6
〕

；

 3
3
,

 3
0
3
〔
3
3
4
〕

>
)

。

3.
按
基
本
法
第
三
條
第
三
項
規
定
(
註
一
七
)
-
任
何
人
尤
其
不
得
「
因
其
政
治
見
解
1

又
歧
視
或
享
有
I

"

J

基
本
法
第
三
條
第
一
項
規
定
(
註一

八

)
之
一
般
的
平
等
原
則

(
d
e
r

 al
l
g
l
i
n
e

 Gl
e
i
c
h
e
i
u
s
a
t
z
)

經
此
被

 

形

式

化

，
並
且
禁
止
以
政
治
上
的
見
解
作爲
歧
視
或
享
讓
的
聯
繫
因
素
。
然
而
這
並
不
會
倜
限
與
公
務
員
關
係
有
密

 

切
聯
繫
的
公
務
員
忠
誠
義
務
及
由
其
產
生
出
之
結
果
：

首

先

’
與

此

無

關

者

-
係

蠢

本

法

第

三

條

第

三

囊

定

f

禁

止

’
不
只
涉
及
僅
®

 -
個

政

治

確

信

的r

享

 

有

(
H
a
b
e
n
)
」

’
而
且

f

及
該
政
治
見
解
的
表
達
及
活
動
；
因
爲
政
治
見
解
的
表
達
與
活
動
’
明
確
地
屬
於
特
別
的

 

基
S

利

，
即
該
等
保
護
行
爲
之
i

的

自

由

權

利

(
如

基

本

法

第

二

條

第I

項

.，
第

四

條

；
第

五

條

；
第

八

條

；
第

 

九
條
等
規
定
)

(註

I

九

)

。
假
如
基
本
法
第
三
條
第
三
項
造
成
障
礙
時
，
這
些
個
別
的
自
由
權
利
i

(自
己
特
有
之

 

界
限
上
的

說

明

-
此
界
限
或
許
無
|法
*

^

且
由
立
法
者
予
以
實
現
。

除

此

之

外

’
那
i

本
法
第
三
條
第
三
項
予
以
形
式
化
的
禁
止
規
定
不
是
絕
對
地
適
用
。
這
i

應
該
是
清
清

 

楚

楚

的

’
凡
一
個
屬
於
f

的
學
校
在
—

的
使
用
上
係
^

^

信
仰
作
安
排
：
或
一
個
女
子
學
校
在
主
管
的
任
命
上

 

讓
女
性
的
校
長
優
先
；
或
因爲
一
個
德
國
人
在
外
國
長
大
並
且
不
能
流
利
地
掌
握
德
語
，
所
以
因
此
就
不
僱
用
他
，
這



-
三
八

些
都
是
允
許
的〇

故
這
些
界
曝
用
此
理
由
來

w
：

 ’親
本
法
第
三
條
第
三
獲
定
(

r

因
爲
」
)
僅
禁
止
該
等
「
 

有
目
的
」
的

醬W
W

，

但
是
不s

 S

S

益
霸
益
只
是
一
個
完
全
1
M
目

的

所

設

規

定

的

黧

(
例
如

 

爲
_

懷

孕

婦

女

或
爲
變

早

雪

之

秩

序

而

有

之

規

定

羣

)

，
或
是
經

g
&

g

回
歸
至
「
事
物
之
本
質(d

ie

 

N
atur

 der
 sach

e)J

 
(
參

法

i

判

決

七

册

，第
一
五
五
頁
〔尤

H
SR

 

1

七
〇
頁
〕<

vg

r"BV
er

fG
E

 7.

 15
5

〔Is
〕>

 )
'

最

後

’
 一

個
憲
達
定
不
霖
孤
立
解
稈
：
養

寧

必

須

由

上

—

義

來

麗

釋

法

院

判

 

決

醫

丈

册

，
第
一
 一
〇
六
頁
〔莶
篥

二

一

 一
〇
頁

〕
.
，
舞

憲

鋈

院

判

決

醫

三

十册

，
第

一

寅

〔
尤
其5

*
+
^

 

頁

〕
-
，
聯

邦

蜃

法

院

判

決

雷

三

十

三册

，
第

二

十

二

頁

〔
尤
其
第
二
十
九
頁〕<BVerfGE

 1
9
,

 2
0
6
〔
2S

〕
；

 

30,

 
1
_〔1

9
〕

；

 33

 

.

 2
3
〔
2
9
〕

>
)

。
在

此

麗

中

^

^

同

靡

由

癀

贏

馨

助

於

威

瑪®
^
民
主
命
運
制

 

定
作
爲
一

 S

戰
鬥
能
力
並
能
自
f

民
主
的
i

 ’
因
基
本
*

三f

三

i

使

這
®M

家
敵
人
的
擺
 

佈
(

I

聯邦憲法法三

4
-
^

 ’第
一
頁
〔尤

i

二
+
頁〕

法
院
判
決

S
W

二

十

八
册
，
 

第

三

十

六

頁

〔
尤
其
第
四
十
九
頁
〕
.，
聯

邦

憲

择

法

院

判

二

册

’
第

四

十

六

頁

〔
尤

i

四

十

九

頁

〕<

 

vgl
.

 BVerfGE

 30
.

 1
.
〔
2
0
〕
j

 28,

 3
6
〔
4
9
〕

；
-1

3,
 4

6
〔
4
9
〕

>
r

么
按
法
院
的
鑒
判
決
’在

乗

二

條

中

「職
業
」
的

概

蠢

的

解

釋

：
其
亦
包
括
公
職
在

内
( 

聯
邦
憲
法
法
院
判
七

册

，第
三
七
七
頁

C

尤
苴
i

二
九
七
頁i

卞

-
頁
〕
；
聯
—

法
法
院
判

 

册

’第
三
十
頁
〔

聋
第
三
十
九
頁
〕

蠢

籠

判

十

六

册

’第
六
頁
〔$
;
第
二
十
一
頁
及
其
下

I



頁

〕
；
聯

邦

憲

法

法

院

判

決

雷

十

七

册

.
第

三

七

一

頁

〔
尤
其
第
三
七
七
頁
〕

八
cav

e
r
f
G
E

 7,

 3
7
7
〔
3
9
7
f
.
〕

；
i

 

1
.
3
0
〔
3
9
〕

；
16-

 6
〔
2
i
f
.〕

：1
7
.

 3
7
1
〔
3
7
7
〕

>

 
)
。
這
點
是
被
堅
持
的
。

3

無

論

如

何

’
基

本

法

第

十

二

條

規

定

不

僅

在

闊

於

其

所

撮

之

職

業

選

擇

上

，
亦
在
關
於
執
掌
上

 >
 都
受
基

 

本

法

第

三

十

三

條

第

五

項

規

定

之

限

制

。

r

同

鐵

，
職

業

的
H

g
容
按
有
組
織
之
社
會
的
今
曰
想
法
係
必
須
首
先

 

留

待

國

家

去

做

者

’
其

在

基

本一

條

第I

項

規

定

中

的

靈

我

是

意

該

等

職

業

亦

得

由

個

人

自

由

選

擇

-
 

並
且
不

IT-
i

任
何
人
接
受
職

業

的

選

擇

惑K

止

其

做

職

業

的

選

擇。
没
有
理
由
認
爲
此
基

S

利

「
按

其
本

質(Se

i
n
e

 

f
e
n

 

nach
〕
」

 不
適
用
於
這
樣
的
職
業

 …
…
然

麗

所

有

公

職

而

言

’
墓

本

法

第

三

十

三

條

仍

是

特

別

規

定

。
 

此

特

別

規

定

蠢

於

事

物

的

本

質

：
工®

位

的

數

量

(
以

及

在

此

於

模

稜

兩

可

的

情

況

中

蠢

人
S

係
職
業
選
擇

 

之
#
^
上
不
能
)
於
此
係
單
獨
由
總
是
主
管
的
公
法
人
團
體
之
有
組
織
的
權
力
(
最
廣
義
)
來
決

定

。逞
按
此
可
能
對

 

個
人
而
言
之
擇
業
自
由
之
標
淮->-
，
會

經

由

任

何

人

均

在

有

同
等
能
力
時
有
相
等
擔
任
公
職
之
權
利
{
基
本
法
第
三
十
三

 

條

第

二

項

規

定

)

’
予

以

保

證

J

 
(
聯

邦

憲

法

法

院

判

法

七

册

’
第
三
七
七
頁
〔
尤
其
第
三
九
七
頁
及
其
下一

頁

 

〕〈BverfGE

 7.

 3
7
7
〔
3
9
7f
o

 >

 )
。
意

欲

於

公

法

上

的

國

家

職

務

之

職

業

’
其
自
由
選
擇
之
保
證
因
而
没

 

有

主

觀

的

請

求

權

。

在

另

一

方

面

，
此
職
業
自
由
基
i

利

不

得

由

望

隨

意

予

以

限

制

；
所

有

的

限

制

必

須

「
源
出
於
事
物
的

 

本

質

。J

不
僅
職
業
從
事
的
種
類
及
方
式
(
「
執

業

」

<
B
e
r
u
f
s
i
f
n
g
>

)

，
尚

且

其

覬

始

(
爲
工
作
而
設
立
之

 

許

可

，
其
同
時
涉
及
自
由
的
職
業
選
擇
)

’
均

能

按

照

由

聯

邦

憲

法

法

院

震

出

來

的

階

段

理

論

(s
t
u
f
e
n
l
e
)

i

三
九



1
3

予
以
限
制
，
尤
其
蠢
由
其
實
現
係
取
決
於
申
賣
之
人
的

H

作

劈

之

主

觀

的

許

可

籰

要

件

*
以
及
經
由
麓
立

 

於
申
請
人
之H

作

劈

而

由

公
S

利
的
強
制
理
由
看
來
係
必
要
之
客
觀
的
許
可
薰
要
件
，
來
予
以
設
限
(
聯

隱

 

法
法
院
判
七

册

’第
三
七
七
頁
〔尤

w
t

四
0
五
頁
以
下
〕‘a

v
e
rfsE

 7,

 37
7
〔405 ffo

 >

 )

。

(b)
鬆

至

公

職

任

公

務

員

之

許

可

的

要

求S
證

他

任

醫

翻

自

農

主

的

序

辯

護

)
係
^

^

王
 

觀
的
許
S
麗

要

件

；
幕

在

於

申

請

人

的

人

上

 

<

 廉

個

取

決

益

)’

誉

農
響
現
此
 

件

’
以
及
E

i
蠢

麗

要

件

*

如
上
面
篇
的
議
，公

ifc
福

利

的

—

巳

壽

了

驛

可

要

求

係

 

「
爲
憲

法

忠

誠

擔

保(Gewahr
 fi
 
ur

 verfassungstreue
〕
J

。
不

靈

自

蠢

棄

，
至

少

不

願

在

其

作

用

能

力

(
 

Funkt

o'nsfahigkeit
)

职
決
於
公
務
員
主
醴
的
範
圍
内
陷
入
危
險
的
國
家
’
必

壞

憲

^

*

§

侵
入
至
公

〇

這
墨
國
家
而
一
覆
重
1

蜃

*
不
_

全

翼

溫

和

的

手

靈

成

-
隨

可

的

屢

要

件

 

及
豐
於
在
違
反
政
治
上
囊

软

於

一

 

法
上
興
決
給
予
撤
#

N
1 H

■能

。
因
此
’
如
果
該
公

s

f

由
民
主
基
本
秩
序
謹i

且
醫
違
反
政
治
上
忠
讓
務
之
公
寶
予
以
懲
戒
法
上
撤
2

墨

"
這
都
不

 

率
達
十
二
篇
規
定
。政治□號

或

語

所

進

¥

的
「執業

®

 ( B
eru

fsverb
o
t)

 J

 ’是
 

根
本
不
適
當
的
’
並
且i

明
領
有
喚
起
政
治
上
情
緒
的
作
用
。這
個
憲
法
的
公
務
員
法
之
規
定
並

未

璧

執

業

之i
?

它

質

是

_

 i

鑲

上

書

的

許
S
^

IK
件
i
襲

®
5
1
1
由

民

_

本

秩

2

必

 

要的’並
且
得
由
霄
蠢
務
之
人
在
當
農
意
時
予
^

®

。任

何

震

國

* 

M
a

p
s



國
家
與
其
憲
法
秩
序
。

IV
、

因

此

，
i

什
列
斯
平
霍
斯
坦
邦
公
務
員
法
第
九
條
第
一
項
第
二
款
規
定
結
裏
邦
矗
法
律
人
培
訓
之
行
政

 

規
定
第
二
十
五
條
第
三
項
規
定
-要
求
欲
被
接
受
在
公
實
習
之
經
過

M

的
法
律
候
選
人
提
出
保
證

 

i

(將
在
任
何
時
刻
爲
基
本
法
規
定
之
自
由
民
蠢
本
秩
序
辯
護i

仍

將

符

塞

本

法

的

規

定

。

但

是

對

此

尚

絕

非

蝥

-
此

荐

列

斯

平

霍

斯

坦

邦

現

行

適

用

的

*

^

況

-
僅

就

在

公

係

中

雲

成

 

之
實
習
予
以
規
定-

塑
兀
全
符
4
暴

法

〇

L
國
家
是
否
願
意
及
願
意
如
何S

组
移
成
爲
特
定
職
業
®

所
設
之
—

，
這
S

上

是

自

由

的

。
對
大

多

 

數

的

職

業

，
國

家

迄

今

已

經

放

棄
一

薦

訓

的

法

律

規

定

，
並

且

已

經

自

我

設

限

於

供

不

同

種

類

的

學

校

支

配

使

用

，
 

以

i

任

一

 

校

培

訓

的

成

功

結

束

與

在

職

業

及

工

一

個

更

自

由

的

訓

練

，
會
按
照
需
要
使
適
當
的
新
手

 

(Nachwuchs

)滿

足

。
對

於

允

許

至

一

些

職

業

工

作

，
法

律

要

恭

|

定
的
_

，
而

未

在

薹

期

間

規

定

一

個

法

定

的

 

培
訓
；
這

留

雲

如

職

、

i

雲

處

理

。
最
—

有

一

些

議

’
在
一
定
的
考
試
之
外i

*

®

定

一

個

 

特

別

實

際

上

培

訓

的

完

成

-P
'在

公

務

員

麗

中

被

從

童

國

家

職

翳

工

作

，

一
般
是
在
法
定
的
考
試
通
過
之
外

 

負

有

完

成

實

習

的

義

務

，
尤

其

該

警

疋爲

了

墨

|

步

的

培

訓

，
但

亦
爲
了

挑

選

，
特
别
是
爲
了
申

請

人H

作
能
力

 

之

證

明

而

設

的

。
這
特
別
對

m
s

任

更

高

職

務

適

用

。
此
實
習
亘
刖
一
般
仍
位
11

次

盅

篥

二

次

國

家

考

試

之

間

(
 

所
謂
官
員
期
間
」

<
Referendarsit

>
)

 〇

一
四
一



一

四

二

這
個
—

不

是

必

須

被

如

此

安

排

•
.以

致
於
該
f

人
員
非
_

公
務0

1
^

中

。
其
亦
可
如
此
I

定

’
在

 

I

個
私
法
的
僱
員
關
係
$

在

一

個

特

別

而

非

公

寶

關

係

之

公

法

麗
内

璧

蓮

。
選
擇
^
1
1
|
或
允

許

|
|
形

 

式

併

存

，
這
是
法
律
或
國
家
機

^
-
R

的

事

情

。
國
家
決
定
一
個
在
公
務
員
關
係内
的
實
習
——

而
這
已
經
由
什
列
斯

 

平

霍

斯

坦

邦

做

了

 i
至
不
僅

爲

國
家
職
務
的
*亦

爲

在
國
家
職
務
弄
-

職
業
的
霤
者
(邦
政

府認爵
的

W
W

予
以
規
定
的
看
法
’
是
S

盤

且
S

明
確
的
實
5
S

)
-
-
於
是
在
上
面

已

經

有

的

有

醫

放

允

許

的

限

制

及

有

關

對

於

被

許

可

§

自
公
務

®

^

之

義

務

的

說

明

，

一
貫
地
亦
適
用i

爲

 

公

務

員

的

篇

人

員

。
這

個

培

訓

蜃

的

8

,

 

f

J

至人們者
進入公務

A

係

。

&

法
律
的
實
習
不
僅
係爲
S

事
國
家
職
務
而
處
在
公
置
^

^

人
而
設
；
其爲
實
習
亦
靈
於
在
國
家

 

職
務
之
外
之
一
些
特
定
職
業
所
作
的
法
定
要
求
(
例
如
律
師
或
公
證
人
’
該
等
必
須
具
備
「
擔
任
法
—

務
能
力

<

 

d
i

fpB
e
f
d
s
g
u
n
g
z
u
m

 

Richteramt

 

>」
等

猶

)
，
或
#H

完
成
至
少
在
現
今
社
會
及
自
由
經
濟®

&

i

i

業

 

係
勝
於I

個

「
結
束
的
職
業
培
訓(e

l
n
e

 

etbgeschlossene

 Be
s
f
s
a
u
s
b
i
l
d
u
n
g
)

 J

 
(
例
如
私
<iE
業

法

律

謂

的

 

主
管

，
在
私
經
濟
團
體
或
其
他
非
國
家
機
構
中
的
法
律
人
員
)

。

在

一

個

這

類

的

情

況

中

，
旣
不
能
依
憲
法
要
求
國
家
爲
了
申

t
5H
人

能

得

到I

個
自
由
職
f

故

，
就
必
須
對
實

 

習
中
等
待
進
人
公
務
員
1

之
人
員
的
任
命
不
！

慮

’
亦
不
能
因

爲
國
家
准
s

 

1

般
化
並
擊
貿
習
佔
優
勢
地爲
在

 

公
務
員
1

$

國

家

職

務

的

新

手

設

立

’
就
去

W
：

國

家

，
准

對

所

有

人

’
也
對
1

考
慮
國
家
職
務
之
外
法

 

震

業

的

人

，
以

毚

明

文

規

豪
i

習
之
繼
續l

e
w

進
入
公
務
員
關
係
。
馨

的

復

會

本

*

+
-

二



履

定

。
對
於
在
自
由
經
濟
中
的
工
作
活
動
，
凡
涉
及
政
®

的
®W

者

，
薯

I

般
刑
法
的
跟
制
，
以
及
按
基
本

 

鋈

十

八

讀

定

而

有

的

基I

利

失

囊

之

馨

■’
在

其

勞

面

適

用

職

醫

由i

襄

利

。
此
職
業
自
由
貪
又

到

麗

I

甚
至
在
f

H

8

利
之
重
要
關
鍵
的
時
刻-
-
當
申
請
人
在
法
定
或
奮
上
必
要
的
實
繼S

斥

,
只
因
爲
此
實
習
僅
得
在
公
務
員
5

中
被
完
成
並
且i

請
人

爲

此
所
必
要
的
適
力
(

S

法
忠
誠
的
保

 

證
)

。
漏

§

¥

二
條i

自
由3

^
^

規
定
方
面
，
公
共
福
利
之
有
深
^
^
響
及
易
明
白
的
—

理
由
對
於
這

 

個
限
制
並
不
謹
用
(震
聯
邦
憲
法
法
院
判
三
十
三

册

，第
三
〇
三
頁
〔尤
苴
蕖
三
三
八
頁
〕
？

?
?
 

r
f
G
E

 33
.

 30
3

 〔 3
3
8
〕

 >

 
)
 *

綜
上
論
結
■•國
家

蟇

就
-個
不
僅
是
公
務
國
家
職
務

 '
亦

是1

個
自
由
饕
之
前
提
要
件
的
實
習

 

之
成
功
結
釋
一
般
的
{裹

，
以
致
於
_

習

茌

民

法

的

麝

麗

$

在
公
務

A

舞
之
特
別
的
公
法
關
係
中
(
 

r

專

響

習

者
®

 

<
pr-a

k
t
i
k
a
ntenverhsltm.s

>

 J

，
如

其

已

經

部

分

地

在

單

級

的

法

訓

上

讀

定

)
均
可
 

被

蠢

*
如
果
國
^—

如

什

列

斯

一

斯

錄一
®

及
麗
以
當
公
務
員
爲
墼
芝
人
的
利
益
而
決
定
一
個
保

 

存
在
公
務
口
一
^

中

的

暮

’
那
麼
國
家
必
須爲■

考
慮
以
國
家
職
務
以
外
的
工谭
職
業
之
人
，
或

者

提

供

溝

 

一 f

同

等
®

、
無
i

、在不必任

<|

^
入

公

中

§

兀
娶

W
n

，或者
在
其
公
定

内

制
 

定

一

個

例

外

靈

’
准
許
實
習
可
依
雙
意
願
在
公
務

1
®
^

之
外
完
成
’
如
同
迄
今
有
時
候爲
i

不

襲

賽

進

 

入
公
務
蠢
係
之
外
國
人
而
設
之
規
定
。
如
此
亦
可
解
決
本
件
爲
實
鼉
設
有
關
允
許
之
限
制
，
與

聯

書

七

 

墨

/\
款

規

定

麗

之

疑

義

。
蠢

麗

級

培

訓

在

二

級

的

法

霉

訓

之

外

有

增

加

的

囊

’
使

霞

警

習

之

法

律



一四四

上

統

一

越

有

可

能

實

現

’
 
i

得
爲
所
有
法
律
人
制
定
在
第
二
次
法
律
國̂
•
試
之
前
在
非
公
務
員
—

之
公
法
上
的

 

培

訓

關

係

内

(
即

法

律

專

雲

習

者

麗

)
做
實
際
上
培
訓
的
規
定
。

如

同

一

直
爲
公

職

以

外

職

業

之

權

者

安

排

之

實

習

’
在

任

何

情

形

都

未

受

到

影

響

’
被
接
受
實
習
之

f

人
員

 

如

從

事

破

壞

憲

政

，
其

得

無

限

期

地

被

剝

奪

該

實

習

。

I

位
申fs

人

當

他

不

提

出
保
證饪
何
時
刻
爲
自
由
民
主
基
本
秩
序
辯
護
時
，
得
被
排
除
在
公
務a
i
係
史
元
成
的

 

法

律

實

習

之

外

’
這
不
必
受
到S

的

。
在
憲
法
上
要
予
以
指i

 ’
係
針
對
守

M
也
未
就
亦
是
國
家
職
務
之
他
 

職

業

之

前

提

要

件

的

實

習

提

供

-
個

方

式

’
使

該S

者
得
在
未
任
4
1
入

公

務

員

關

係

史

元

成

該

實

習

’
並
且
得
藉

 

此

克

服

公

務

員

法

上

的

障

礙

。
此

牴

觸

憲

法

部

分

係

在

於

一

個

不

作

爲
，
即

在

於

一

個

規

定

補

充

之

不

作爲
，
只
因
該

規
定
迄
今
僅
就
必
須
在
公
務
員
關
係
-
t
iTC
成

之

實

習

予

以

規

範

。
而
要
由
此
得
出
必
要
的
結
論
則
係
之
立
法
者
的
任
務

 

0

本
件
判
決
迕
結
果
上
係
意
見
一
致
而
被
發
布
(
註
二
〇
)

。

註

 

一 .•
以

下

有

麗

本

法

規

定

之

譯

文

’
主

要

係

參

考

朱

建

民

原

譯

’
陳

沖

增

譯

’
德

塞

心

聯

邦

共

和

國

基

本

法

，
 

集
於
國
民
大
會
憲
政硏&

員

會

編

印

’
世

界

各

國

憲

法

大

全

’
第

七册
’
民
國
七
十
二
¥

二

月

初

版

，
 

第

三

一

一

頁

以

下

；
原

文
規
定
則
參
考

Grundgesetz
,

 in

 Sartorius

 I

 Verfassung

 

i

 I

 und

 Verwa
-

 

Itungsgesetze

 der

 Bundes

 Republik
,

 Stand
 bis
 1.

 Ju
l
i

 19
9
3
,

 s
.
I
f
f
.

基

本

法

第

三

十

三

條

第

五

項

規

定

：
有

關

公

務

法

律

，
應

充

分

斟

酌

職

業

公

務

員

(

B
e
r
u
f
s
b
e
l
t
e
n
t
u
m
)



法

S

位

之

蠭

原

則

而

規

定

之

。

註

二

.

.
基

本

法

第

五

條

第

二

項

規

定

：
此

等

權

利

，
應

依

一

般

法

律

規

定

，
保

護

少

年

之

法

規

及

個

譽

之

權

利

*
加

 

以

限

制

。

註

二

T
基

本

法

第

十

二

條

規

定

：

「
所
有
德
國
人
均
有
自
由
選f
;職

業

、
工
作
地
點
及
訓f

點

之

權

利

。
職
業
之
經
營
得
由
立
法
規
定
之

°

一
「
任
何
人
不
得
強®
;
爲
特

定

之

工

作

，
但

久

經

確

認

而

所

有

之

人

均

-
律
平

等

—

之
強
制
性
之
公
共
服

 

務

，
不

在

此

限

。

|二

強

迫

勞

動

僅
赁
其

人

受

法

院

判

決

剝

奪

自

由

之

時

行

之

。

註

四

：
基

本

法

第

二

六

條

規

定

：

I

、除

法

律

另

有

規

定

外

，
本

基

本

法

所

稱

德

國

人

民

，
S

具

有

德

國

國

籍

之

人

-
或

於一

九
三
七
年
十
二
月

 

三

十

一

日

以

後

以

難

民

或

被

迫

放

逐

者

，
而

具

有

德

國

血

統

，
或

其

配

偶

、
後
裔
之
資
格
准
許
進
入
前
德
國

 

(Reich
)

領

土

之

人

。

一 

f

前

德
國
_
民

，

一
九
三
三
年
一
月
三
十
日
至

I
九

四

五

年

五

月

八

曰

期

間

，
因

政

治

、
種

族

或

宗

教

理

由

，
 

被

剝

奪

國

籍

者

’
及

其

後

裔

’
得
申

t ；

犧

復

其

國

籍

。
此

等

人

如

於

-
九
四
五
年
五
月
八
曰
以
後
在
德
國
設

 

有

住

所

’
並
S

示

相

反

意

思

者
T視
爲

S

失

其

國

籍

。
i

四五



I

四六

註

五

..基
本
法
第
十
八
條
規
定
：

凡
濫
用
言
論
自
由
’尤
其
是
出
版
自
由
(第

五

項

)
、講
學
(第
五
條
第
三
項
)

自
由
(第
 

八
條
)

、
：&

自

由

(
第
九
條
)

、
童

信

、
郵
件
與
電
訊
秘
密
(
第
十
條
)

、
財

產

權

(

¥

四
條
)
'
或

 

庇

護

權

(
第
十
六
條
第
二
項
)

-

以
攻
繫
自
由
、
民
主
之
基
本
秩
序
者
，
應

剝

奪

此

麗

—

利

。
此
等
權

 

利
之
剝
奪
及
其
範
圍
由
聯
邦
憲
法
法
院
宣
告
之
。

註

六

：
基

本

法

第

十

九

謂

一

項

規

定

：

依
本
基
本
法
規
定
-
凡
基
—

利

得

以

立

法

或

律

加

以

限

制

者

，
該
法
律
應
適
用
於
一
般
人
，
不
得

 

M
適

用

於

某

個

人

。
此
1

應
指
明
其
所
限
制
之
基S

利

及

有

關

條

文

。

註

七

.

.
基

本

法

第一

〇

o
條

規

定

：

法
院
如
認
爲
某
一
法
律
違
憲

 '
而

該

法

律

之

努

與

其

判

決

有

關

者

-
蜃

止

霄

程

序

"
如
係
違
反
邦

 

憲

法

i

s
有

權

受

理

憲

法

爭

議

之

露

院

判

決

之

；
如

係

違

反

本

基

本

法

-
墨
i
邦
憲
法
法
院
判
決

 

之

。
各
邦
法
律
違
反
基
本
法

 '
或
^H
律
牴
觸
聯
i

律

時

，
亦
同

-.
訴
訟
進
行
中
如
關
於
國
際
法
規
則
是
否
構
成
聯S

律

之

一

部

分

’
及

其

是

爵

個

人

產

生

直

接

權

利

義

 

務

(
本
基
本
法
第
二
十
五
條
)
發
生
疑
義
時
，
法

院

塵

i
邦

憲

法

法

院

判

決

之

。

三

某

一

邦

患

法

法

院

解

釋

本

基

本

法

時

-
如

欲

逸

出

聯

邦

靈

法

院

或

他

邦

憲

法

法

院

馨

之

判

決

，
該
憲

 

法

法

院

疆

聯

邦

憲

法

法

院

判

決

之

。



基

本

窗

二

十

五

條

規

定

..

國

S

之一般規則律之

I

部

份

。
此

等

規

則

之

效

力

在

饔

之

上

，
並

領

土

内

居

民

i

i

M

a

»

註

八

■•基
本
法
第
二

S

規

定

：

,

和

國(die

 Bundes
-republl.k

 Deutschland
)

爲

民

主

、
社

會

聯

邦

國

家

。

I

 

f

所
有
國
家
人
民
。國家

f

 ’
由

人

民

以

選

舉

、
及

公

民

投

票

，
並

由

彼

此

分

立

之

立

法

，
行

 

政

及

司

法

齧
S

之

。

三
立
法
震
受
蠢
之
限
制
二
司
受
立
法
2
限制

=>

吗

S
襲

濟

不

可

能

時

-
所

有

德

國

人

對

鬆

此

秩

2

任
何
人
均
有
反
抗
權
利-

 

註

九

.

.
基

本

隱

三

十

三

條

第

三

項

規

定

：

市

民

權(burgerliche

 Rechte
)

與

公

民

權(s

sratsburgerliche

 Rechte
)

之

 

，
擔
任

公

 

權
利
及
因
擔
任
公
務
而
取
得i

利

，
與

無

關

。
任

何

人

不

得

因

其

露

或

不

筒

某

種

宗

教

或

 

思

想

(Weltanschauung
〕

厘

®

視
 

〇

 

註
一
。

.•
基

本

法

第

九

馨

一

項

規

定

1

結
社
之
目
的
5

活

動

箭

法

蠶

或

違

反

屢

秩

囊

底

套

’'廳

芷

之

。

基

本

法

第

十

篇

-
震

定

：

I

四
七



書
信
秘
密
及
郵
件舆
電
訊
秘
密
不
可
侵
犯
。

基
本
法
第
二
±

條

第

二

葉

定

..

政

蕾

其

目

的

囊
M
員
之
行
爲
’
意

圖

損

害

或

由

，
民
主
之
基
本
秩
序
’
或
意
圓
危
害
德
塞
心
聯

 

邦
共
和
國
之
墓
者
，

爲

畺

。苴

蠢

違

憲

問

題

法

法

院

決

定

之

。

註

二

..基

本

法

第

三

十

三

權

四

疆

定

：

國
^+H

權

(h
o
h
e
itsre

ch
tlich

e

 Befug
m

w'se
)

之
在
通
常
情
形
下
-應
屬
於
公
務
員
之
固
定
職
 

責

’
公
務
員
靡
公
法
服
務

 '
螯

。

基
—

第

五
観
三

項

規

定

：

藝
術
與
S

、
硏
究
姐
蜃
均
屬
自
由
’
 

由

不

得

魯

對

憲

法

之

蠢

。

註
一
二
：
基
本
§

一®

定

：

「
人
之
尊
嚴
不
可
侵
犯

〇

尊
重
及
保
I

項

鱟
爲
所

有

國

家

1

囊

務

。

i

 

r

因

此

4

塞
心
人
民
羲
不
可
侵
犯
與
不
可
讓
與
之
人
權
爲
一
切
人
類
社
會
及
世
界
和s

i

蠢

礎

 

0

三下列基拘

f

法、
£
及
司
法
之
—

 6
 

註

二

亍

基

本

法

第

二

謂I

項

規

定

.

.

人人有自由人

S

權
利
*但
以
不
侵
害
他
人
之
權
利
或
不
違
犯
憲
法
秩
囊
道

爲
限

◦



基
本
誓
蠢
三
囊
定

本

輩

法

秦

正

案

凡

邦

之

蜃

、
*

9；

同

參

與

立

法

舊

一

條

奮i

本
S

者

’

不
得
成
立
。

基
十
一
條
規
定
.•

r
爲
避

免

馨

聯

邦

或

-
奮

由

民

主

基

本

秩

_

1

之

緊

要

危

險

’

 一

邦
得
要
求
他
馨
力
及
其
他
行

力
震
其
指
揮
下
並i

派
^

s?

震

鬣

單

位

。此

種

指

排

馨

應

即

撤

襲

應

s

參
 

議
院
之
請
求
而
隨
時
撤
銷
。
該
種
危
險
如
擴
及
一
邦
以
上
，

爲
有
效
制
止
而
有
必
要
時
，
聯
邦
政S

指
 

揮

囊

府

’
在
此
情
形
’
本
項
第
一
句
及
第
二
句
規
定
不
霞
響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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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
九
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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馨
一
項
規
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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^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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«

聯

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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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’得以三塞一蠢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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產
反
’得

s

冤職*

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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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
基
本
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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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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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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項
規
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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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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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
人
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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適
當

S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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與

專

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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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
擔
任
公
職
之
同
等
權
利
。



1

五
〇

註

一

五

*
.
基
本
法
第
五s

 -
項

§

二

項

規

定

：

.人

人

有

以

語

言

、
文

字

及

圖

畫

自

由

發

表

及

傅

布

其

意

見

之

權

利

’
並
有
自
一
般
可
以
接
近
之
來
源
接
受

 

知

識

而

不

受

阻

礙

之

權

利

。
出
版
自
由
及
^
一̂

電
影
之
報
導
自
由
應

f

之

。
檢
査
制

度

不

得

設

置

。
 

二
，
此
等

權

利

，
應

依j

般

法

律

規

定

，
保

護

少

年Z
法

規

及

個

人

名

譽

之

權

利

，
加

以

限

制

。

註

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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.
基

本

法

第

八

條

第

一

項

規

定

：

所
有
德
國
人
均
有
和
平
及
不
攜
帶
武
器
響
之
權
利
’
無

須

事

前

塑
录

許

可

。

基

本

法

第

九

條

第

一

項

規

定

：

所
有
德
國
人
均
有
1

之

權

利

。

註

一

七

：
基
本
法
第
三
條
第
三
項
規
定
：

任
何
人
不
得
因
性
別
、
出

身

、
種

族

、
語
一
 

lim

、
籍

貫

、
血

統

、
信
仰
或
宗
教
與
政
治
見
解i

歧

視

或

一

孕

特

 

權

。

註

一

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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基

本

法

第

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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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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定

：

法

律

之

前

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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註

一

九

：
基

本

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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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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：

I
'

信
仰
與
良
心
之
自
由
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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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
與
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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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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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
達
之
自
由
不
可
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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式
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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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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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
任
何
人
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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違
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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之

_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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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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聯

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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之
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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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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八

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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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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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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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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S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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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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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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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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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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之

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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话
動

與

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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牴

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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秩S

國

醫

憲

擊

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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騷

$

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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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

保

霊

改

善

蠢

蠢
S

況
之
利
’應

I

任
何
人
及
篇
職
業
均
*

。
凡
限
制
或
妨
礙

 

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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利
爲
目
的
之
約
定
概
歸S
效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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爲

此
均
屬

i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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依
本
基
本
法
¥

二
條a
，
第
 

三
十
五
—

二
及
第
三
項
’
第
八
十
七
條a第四項十

i

定

採

取

畜

施

’
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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違
反
依
第

 

一
句
規
定
由
結
社
來i

並
改
與
經
濟
情
況
所
蠢
之
勞
工
運
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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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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